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58號

原      告  周大偉  

訴訟代理人  林育生律師

複  代理人  蔡金峰律師

被      告  許凱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拾伍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七月六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三，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肆拾伍萬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訴外人林芳柔於民國108年3月14日結婚，

現婚姻關係存續中。被告明知林芳柔係有配偶之人，竟自11

2年6月間起，假借與林芳柔有業務往來之便，持續與林芳柔

聊天互動，不僅以「老公」、「老婆」、「寶貝」親暱互

稱，甚至發生多次性行為，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

分法益而情節重大，原告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故請求被

告賠償慰撫金新臺幣（下同）150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

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

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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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則以：林芳柔向伊要了很多錢，伊依林芳柔指示匯款至

指定之金融帳戶，竟為原告之金融帳戶。林芳柔稱與原告感

情不好要離婚，結果根本沒有。原告與林芳柔共謀詐騙伊，

原告從頭到尾均知情，伊並未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

法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告主張其於108年3月14日與林芳柔結婚，現婚姻關係存續

中一節，業據其提出戶口名簿為證（本院卷第25頁），且為

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不法侵害他人之

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

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

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2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

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

之，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亦有明文。

　㈡觀諸被告與林芳柔間如附表一至二所示之通訊軟體Facebook

Messenger、LINE對話紀錄，可見2人互相傳送明顯具有性意

涵之文字內容，且由該等對話內容可知被告與林芳柔互以

「老公」、「老婆」相稱，2人除多次相互傳達愛意外，並

有親吻及為猥褻、性交行為之情形，實已逾越一般社交分

際，超出通常人際互動界線，無從為社會通念予以容忍，已

達破壞原告婚姻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而屬侵害原告

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另被告自陳：對於

對話紀錄之真正性沒有爭執，是真的等語（本院卷第89

頁），且對於原告主張被告明知林芳柔為有配偶之人一節，

未見被告予以爭執，再觀諸被告提出之對話紀錄，可見被告

向林芳柔表示：「妳結婚後妳找過幾個」等語（本院卷第91

頁），足認被告確實明知林芳柔為有配偶之人，是原告依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請

求被告賠償慰撫金，核屬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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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被告雖抗辯：原告把配偶當作騙人的工具，怎麼會侵害配偶

權，匯款帳號怎麼會是原告的帳號云云。然原告主張：該原

告之金融帳戶帳號是林芳柔在使用，因為林芳柔的帳號在該

段時間被通報為警示帳戶，一直無法解除等語（本院卷第16

3頁），且給付金錢之原因多端，自難僅以被告有匯款至林

芳柔指定之金融帳戶，即遽認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

未受侵害。是被告此部分抗辯，應無可採。

　㈣被告另抗辯：民法規定事前知悉與事後原諒並不構成侵害配

偶權；4月知情5月還跑去大陸玩合理嗎云云（本院卷第89

頁），並提出原告與林芳柔於5月5日至大陸遊玩之社群軟體

Instagram照片為證（本院卷第203至205頁）。惟據原告主

張：113年4月間被告、林芳柔因故鬧翻，被告竟前來原告與

林芳柔之住所吵鬧，原告至感莫名，經質問林芳柔後，林芳

柔坦承外遇事實，始知上情；沒有事前知悉，也沒有事後原

諒等語（本院卷第9、90頁），既否認有事前知悉或事後原

諒之情形，衡以原告與林芳柔結婚多年，婚後育有1名未成

年子女，有戶口名簿在卷可憑（本院卷第25頁），出國遊玩

之考量因素甚多，尚難僅憑原告知悉配偶外遇後仍共赴外地

旅遊，即可逕認原告事後原諒，故難認有何原告事前知悉或

事後原諒之情形。

　㈤按精神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

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

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

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查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

身分法益受被告不法侵害，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告精神上受

有相當之痛苦。審酌兩造於112年度財產所得申報資料（本

院限閱卷第9至17頁），綜合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

況，並考量原告遭被告以前述方式侵害所受之精神上痛苦程

度，認被告賠償慰撫金以45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

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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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即113年7月6日起（本院卷第53頁）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範

圍所為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

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依同法第392

條第2項規定，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被告供擔保後

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

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至被告

雖聲請通知林芳柔到庭作證，然由如附表一至二所示之對話

紀錄，已足認定被告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

法益而情節重大，故無通知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楊子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洪郁筑  

附表一：

編號 Facebook Messenger對話內容 卷證出處

1 被告：那我幫你打針

林芳柔：不用啦，我今天在家休養就好

被告：用肉棒幫你注射

本院卷第

27頁

2 被告：月經來了不能打炮

林芳柔：你要玩可以玩呀

林芳柔：只能在廁所

本院卷第

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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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就忍很久上次就不要

林芳柔：這次是真的只能在廁所

被告：禮拜一要去牽車

被告：我要在外面的廁所

林芳柔：我生理期，一定要在飯店，不然會噴的

到處都是

被告：好喔

3 林芳柔：我要是懷孕，你一年沒辦法碰我，你可

以嗎

被告：懷孕也要幹老婆啊

被告：生第二胎就比較好了吧

被告：（傳送懷孕做愛姿勢建議圖片）

被告：我想要老婆懷孕的時候玩

本院卷第

31頁

4 林芳柔：我愛你，凱傑

被告：我愛你，芳柔

被告：好想跟老婆愛愛

林芳柔：我真的好愛你

被告：老婆很久沒打炮

被告：我也很愛老婆

被告：喜歡跟老婆做愛

林芳柔：我也喜歡和你做

被告：想要每天跟老婆做

被告：老婆小穴很濕肉棒很爽很舒服

林芳柔：我生理期還是沒來

被告：那驗一下

被告：想跟老婆生寶寶

本院卷第

31頁

5 林芳柔：老公，今天你要幹嘛呢

被告：去幹老婆

林芳柔：你就很壞

被告：你就不給我幹了

林芳柔：我哪有

被告：肉棒很硬

本院卷第

32頁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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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被告：想每天幹老婆

林芳柔：你慾望就很強

6 林芳柔：本來想在車上幫你

被告：你要吸出來吃下去啊

林芳柔：你就很壞

被告：就很濃很多想給老婆吃

被告：累積很久了

林芳柔：好啦，滿足你

被告：幫老婆補一下

被告：老婆這麼好喔

被告：還想顏射老婆

本院卷第

32頁

7 被告：乖

被告：老婆

被告：因為太久沒被我幹

被告：運氣不好

林芳柔：你很壞

林芳柔：我們已經一個月沒做了

被告：你就很忙啊

被告：很久沒跟老婆打了

被告：好想跟老婆愛愛

本院卷第

33頁

編號 LINE對話內容 卷證出處

1 被告：我那天有聞到一點味道那時候應該就有

感染了忘記跟妳講

林芳柔：那你怎麼不講

被告：太累睡起來忘記了

林芳柔：真是尷尬

被告：女生很正常

林芳柔：我現在就是很不舒服

被告：尿道感染喔

被告：還是陰道

林芳柔：陰道

本院卷第

11頁

01

02

03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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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有分泌物嗎

林芳柔：一點點而已

被告：吃一個禮拜藥就會好了吧

林芳柔：對啊，基本上是，有開塞劑，口服藥

被告：塞劑很有效

被告：妳之前有感染過

林芳柔：有，在南京的時候

被告：那很久了

林芳柔：對啊

被告：那是我害的

林芳柔：嚴格來說，是

被告：那不能愛愛了

被告：要禁慾

林芳柔：到底是你喜歡做愛完不洗澡

被告：我又沒有不洗澡就愛愛

被告：那應該是我被感染

被告：妳都馬上洗

被告：做完要多喝水尿尿

林芳柔：男人哪可能被感染

被告：好啦

被告：我洗

林芳柔：我講你才在說要洗

林芳柔：那你之前那個習慣真的是不好

被告：知道

2 林芳柔：你做愛就不會速戰速決

被告：妳不是嫌快

林芳柔：你還可以再慢點

被告：現在膩了不想跟我玩了就嫌久

被告：是要多慢

被告：又在那嫌

被告：跟別人玩都最久

林芳柔：放屁

本院卷第

12頁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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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好的

林芳柔：我和你最久

被告：放屁

林芳柔：真的呀

被告：不是跟別人很合

林芳柔：我和你最合

3 林芳柔：你前天晚上折騰我

被告：哪有

被告：妳在做夢

林芳柔：吵完架還要做愛

被告：沒有啊

被告：妳做春夢喔

林芳柔：你忘了你碰我

被告：妳才忘了

被告：做愛跟肩膀有什麼關係

林芳柔：痠痛

被告：而且又沒做完

被告：妳說肚子痛

被告：躺著也會痠痛

林芳柔：會呀

被告：妳就老人

林芳柔：老人個鬼

被告：因為我拉妳手吧

被告：妳就老人鬼

被告：幫妳按摩啊

林芳柔：你今天要幹嘛

被告：買壯陽藥玩老婆

本院卷第

12頁

4 林芳柔：我和你同房之後，就是黃體破裂

被告：醫生說的喔

林芳柔：但是我吃藥流產，沒有流乾淨

林芳柔：所以，繼續回診

林芳柔：一個禮拜回診一次

本院卷第

13頁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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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芳柔：我懷孕指數有下降

被告：所以沒懷孕

林芳柔：沒有

被告：那就好

5 被告：妳是不是欠幹

林芳柔：我本來就是被你幹

被告：死騷貨

林芳柔：你再說一次

被告：不給我幹我要去幹別人了

林芳柔：你就慾望那麼強

被告：不行喔

被告：妳還不是一樣

被告：好意思說我

林芳柔：醫生說，要血流乾淨了才行

被告：好呀

被告：我先幹別人

林芳柔：去呀

林芳柔：（您已取消通話）

被告：好呀

被告：要去了掰掰

林芳柔：去哪

被告：幹別人啊

林芳柔：打死你

被告：行

林芳柔：你可以跪安了

被告：滾

被告：我要去幹老婆屁屁

被告：掰掰

林芳柔：血沒流完，都不能做愛

被告：可以

林芳柔：做愛做到進醫院

被告：都我錯唄

本院卷第

14頁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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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芳柔：第一次

被告：我就太長了唄

被告：肉棒頂太深撞破了唄

林芳柔：那時候真的是好痛

被告：跟老婆就不合唄

被告：老婆適合短雞雞

林芳柔：你這樣講對嗎

被告：那我切短一點唄

被告：以後不能插穴穴

林芳柔：那好痛喔

被告：買貞操帶給老婆戴

林芳柔：啥

被告：這樣想插也不能插了

6 林芳柔：玩玩具，和你是第一次

被告：妳跟別人也很多第一次就願意

林芳柔：那也要看什麼嘛，玩具那個我真的太

敏感了

被告：玩玩具根本就沒完成

被告：我想讓老婆高潮啊

林芳柔：我確實很敏感

被告：愛妳才想讓妳高潮不然我就自己爽就好

被告：那我把妳綁起來就不會逃走

被告：很敏感應該很容易高潮啊怎麼沒高潮過

林芳柔：震動到一個點的時候，那種酥麻感我

受不了

被告：那很爽不是就忍一下有什麼關係

林芳柔：就受不了

被告：妳不是說要配合就不要理由這麼多

林芳柔：我知道啊，下次配合

被告：受不了就把妳綁起來

被告：那就看妳表現怎麼樣

林芳柔：老公，被你在床上寵的感覺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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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因為我愛老婆想讓老婆舒服啊

林芳柔：我很享受那種被你疼愛的感覺

被告：就沒什麼機會跟老婆做愛沒辦法多磨合

林芳柔：老公，憋壞了吧

被告：我想要每天跟老婆睡每天幹老婆

被告：累積很多對老婆滿滿的愛

被告：我就想把滿滿的愛都射給老婆看老婆吃

下去就很滿足啊

林芳柔：下次吃下去，滿足你

被告：妳就不願意接受我的愛

林芳柔：接受

被告：老婆都不知道我真的很愛老婆

林芳柔：怎麼會不接受

林芳柔：我能夠感受得到

林芳柔：所以和你在一起，很幸福，你也很照

顧我

被告：那全部的愛都射給老婆要全部吃下去不

能浪費我對老婆的愛

林芳柔：好，全部吃下去

被告：我就跟那些男人不一樣我都全心全意對

老婆都不相信我

林芳柔：我相信你

被告：我得不到老婆的全部所以才這麼生氣

林芳柔：我感受得到，你事事為我著想

林芳柔：我明白，冷靜下來我也理解你

被告：那老婆答應願意對我全心全意了嗎

林芳柔：願意

7 被告：妳就天生適合被插不會痛

被告：（貼圖）

林芳柔：屁啦

被告：我就很想插老婆的屁眼嘛

被告：看到老婆的屁眼就很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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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從後面插老婆小穴的時候都看到屁眼在

收縮就很受不了

被告：肛交保證會讓老婆很舒服的

被告：老婆好想要

林芳柔：好啊

林芳柔：那我試試

被告：龜頭都流汁了

被告：那老婆回台灣我們第一次做愛就來玩好

不好嘛

被告：龜頭都濕濕的了好想幹老婆

林芳柔：好

林芳柔：你好壞

被告：好愛老婆

被告：一直流汁

林芳柔：我回去讓你愛

被告：很愛老婆就想跟老婆做愛越做越愛

林芳柔：好啊

林芳柔：我也喜歡和你做

被告：我是因為愛老婆才跟老婆做愛

被告：不是為了做愛才跟老婆做愛

林芳柔：我知道

被告：老婆就很壞讓我這麼愛

被告：本來不想這麼愛老婆的

林芳柔：那不然你想幹嘛

林芳柔：不那麼愛

被告：因為我佔有慾很強就會吃醋會生氣

被告：就在一起開心就好啊

被告：還是有愛但是不能太愛

被告：越在意就會生氣我就不想生氣

被告：生氣很累

被告：剛在一起妳不是有說妳對我好像沒什麼

魅力我都沒有很想碰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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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因為我就怕太愛老婆就會常吵架

林芳柔：那為什麼還是碰了

被告：不然妳不想我碰妳

被告：因為就越來越愛老婆就越想得到老婆

林芳柔：我是問你這個

被告：妳就害羞我看妳好像沒很喜歡做愛

被告：後來都是妳主動啊

被告：越來越愛老婆就越來越想碰老婆

被告：怕跟老婆一直做愛會越來越愛老婆所以

要克制

8 林芳柔：你第一次碰我

林芳柔：你是心不甘情願還是心甘情願

被告：怎樣

被告：又扯到那

被告：有什麼關聯

林芳柔：因為你下午的時候說，不太想碰我

被告：妳自己說的啊

被告：妳說妳是不是對我沒有魅力

林芳柔：我那時候確實覺得

被告：因為妳什麼都說不要就冷掉了啊

被告：又我

林芳柔：可是第一次約會，你還是主動牽我手

被告：不然咧

林芳柔：但是接吻還是我主動

被告：忘了

林芳柔：進房間我主動坐你腿上親你

被告：我叫妳一起泡澡妳就不要

林芳柔：我害羞

被告：那主動親就不害羞

被告：妳毛就很多

林芳柔：光身體我當然會害羞

被告：第一次完第二次就馬上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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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妳就很極端

林芳柔：因為親熱過了嘛

被告：知道了

9 被告：可是我想內射老婆

林芳柔：我回台灣去問避孕環

被告：那為什麼以前不避孕都不會懷孕

林芳柔：你指的是？

被告：妳之前每一個不是都沒避孕

被告：怎麼我跟老婆沒做過幾次就懷孕

林芳柔：我之前吃過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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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林芳柔：媽的，我下面濕了

林芳柔：被你講

被告：我看

被告：多濕

林芳柔：（照片）

林芳柔：你弄的

被告：老婆的每個洞嘴巴小穴屁眼我都想用肉

棒塞滿讓老婆爽

被告：很濕欸好想舔

林芳柔：就很濕

被告：淫水都沾到毛了

林芳柔：我也是被你舔的很爽

被告：老婆毛就很多性慾很強

林芳柔：你嘴巴很厲害

林芳柔：我很喜歡被你舔

被告：沒舔過幾次吧

林芳柔：還是有

被告：好想舔老婆穴穴跟屁眼

林芳柔：你就很會挑逗

被告：老婆把毛除掉就更好吃

被告：穴穴很美想整個露出來看更清楚

林芳柔：那你就全部看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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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我喜歡欣賞老婆的穴穴

被告：看了很興奮有幸福感

林芳柔：你好煩喔，弄的我好濕

被告：因為我很愛老婆啊講的都是實話

被告：很喜歡跟老婆做愛

林芳柔：我也喜歡和你做

被告：跟老婆有愛做起來更爽

林芳柔：最好是一進房間就熱吻直接來

被告：那下次穿裙子不要穿內褲直接來

被告：老婆就很濕不用什麼前戲

林芳柔：我有和你出去穿過一次裙子

林芳柔：裡面穿丁字褲

被告：就想直接被上

林芳柔：記得嗎

林芳柔：你直接就來

被告：有啊

被告：然後射嘴巴啊

林芳柔：對啊

林芳柔：丁字褲直接來

被告：妳就很淫蕩直接叫我射嘴巴

被告：很興奮

林芳柔：我們也是一進房間我就挑逗你

被告：這麼猴急

11 林芳柔：第一次碰我的時候，是什麼感覺

被告：沒老婆不知道要怎麼辦了

林芳柔：我會一直在

被告：老婆很漂亮很白皮膚很好身材很好啊

被告：無可挑剔

被告：奶又大穴穴又很濕很緊

被告：我就很舒服很快就射了

林芳柔：你就很會形容

被告：實話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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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芳柔：不要講了啦

被告：遇到老婆就很幸運

林芳柔：受不了

林芳柔：越講越濕

被告：老婆我好愛妳喔

林芳柔：我都想自己來了

被告：想每天跟老婆做愛

被告：跟老婆親親喇舌很舒服

林芳柔：那我連睡衣都不用穿了

林芳柔：好煩喔

林芳柔：你知道和你接吻會上癮嗎

林芳柔：你技術也好

被告：老婆也很會親

林芳柔：幾下魂就勾沒了

被告：舌頭很靈活

林芳柔：你看我們上次去開房間

林芳柔：我在浴室就一直親你

被告：就月經來不然就可以玩更久

林芳柔：根本捨不得分開

林芳柔：月經來你還不是要了我

被告：妳叫我插的

林芳柔：因為實在受不了

被告：就很久沒做

林芳柔：真的很久，碰你就淪陷了

12 被告：很愛老婆就想跟老婆做愛越做越愛

林芳柔：好啊

林芳柔：我也喜歡和你做

被告：我是因為愛老婆才跟老婆做愛

被告：不是為了做愛才跟老婆做愛

林芳柔：我知道

被告：老婆就很壞讓我這麼愛

被告：本來不想這麼愛老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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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芳柔：那不然你想幹嘛

林芳柔：不那麼愛

被告：因為我佔有慾很強就會吃醋會生氣

被告：就在一起開心就好啊

被告：還是有愛但是不能太愛

被告：越在意就會生氣我就不想生氣

被告：生氣很累

被告：剛在一起妳不是有說妳對我好像沒什麼

魅力我都沒有很想碰妳

被告：因為我就怕太愛老婆就會常吵架

林芳柔：那為什麼還是碰了

被告：不然妳不想我碰妳

被告：因為就越來越愛老婆就越想得到老婆

林芳柔：我是問你這個

被告：妳就害羞我看妳好像沒很喜歡做愛

被告：後來都是妳主動啊

被告：越來越愛老婆就越來越想碰老婆

被告：怕跟老婆一直做愛會越來越愛老婆所以

要克制

林芳柔：那你現在克制不了了

被告：現在不想忍了想一輩子跟老婆在一起疼

老婆

被告：跟妳一樣克制不了不行喔

林芳柔：那為什麼我第一次去找你，你還是碰

了我

被告：不然床上不合妳可以喔

被告：老婆在大陸都跟老婆聊一個月了忍這麼

久了

林芳柔：那可以推託

被告：沒性生活怎麼能長久

被告：我又不行沒性生活

被告：我這麼色這麼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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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妳在大陸一直說妳很想要我不碰妳還是

男人嗎

被告：我又不是竹科工程師

被告：都去開房間了還不碰有病喔

被告：那不碰妳會不會以為我陽痿

林芳柔：哈哈

林芳柔：你多久沒有了，碰我之前

被告：忘了啦

被告：一陣子吧不然怎麼會第一次跟老婆愛愛

這麼快就射

13 被告：每天幹老婆都幹不膩

被告：跟老婆一起生活一定很甜蜜

林芳柔：你就不能沒有性生活

被告：我就性慾很強每天都想要

被告：老婆不想每天被我幹喔

被告：妳是不是跟人家住都每天

被告：（貼圖）

林芳柔：沒有

被告：那妳跟我住要每天

林芳柔：你以前也是每天？

被告：不然咧

林芳柔：哪有那麼好的精神

被告：為什麼沒有

林芳柔：工作忙，哪可能

被告：我很有用啊

被告：晚上就是要打炮才有動力工作

林芳柔：那你空窗期怎麼辦

被告：沒女人慾望就會降低啊

被告：現在有老婆又激起我的慾望

被告：太久沒打炮就會憂鬱

林芳柔：我看你最近是有點鬱悶

被告：打炮可以分泌多巴胺治憂鬱

本院卷第

22頁

01

(續上頁)

第十八頁



 

林芳柔：所以你以前憂鬱症這樣治療？

被告：應該吧

被告：因為有愛跟老婆做愛效果更好

林芳柔：你現在還憂鬱

被告：因為見不到老婆

被告：做愛跟打炮不一樣一個有愛一個沒愛

被告：沒愛就很空虛

林芳柔：那你有空虛的時候？

被告：我想跟老婆好好做愛增進感情

林芳柔：我們感情很好

被告：我想要老婆是我一個人的

林芳柔：我之後就是你一個人的，搶不走

被告：還好久喔

林芳柔：這段感情得來不易，要好好珍惜，不

可以說彼此傷害的話

被告：知道了

被告：我之後改進

被告：我好愛老婆

林芳柔：我也很愛你

被告：愛到想到老婆肉棒就會硬

被告：很久沒這樣這麼愛一個人

林芳柔：那你之前這樣愛的人是誰

被告：我只剩老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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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58號
原      告  周大偉  
訴訟代理人  林育生律師
複  代理人  蔡金峰律師
被      告  許凱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拾伍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七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三，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肆拾伍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訴外人林芳柔於民國108年3月14日結婚，現婚姻關係存續中。被告明知林芳柔係有配偶之人，竟自112年6月間起，假借與林芳柔有業務往來之便，持續與林芳柔聊天互動，不僅以「老公」、「老婆」、「寶貝」親暱互稱，甚至發生多次性行為，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原告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故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新臺幣（下同）150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林芳柔向伊要了很多錢，伊依林芳柔指示匯款至指定之金融帳戶，竟為原告之金融帳戶。林芳柔稱與原告感情不好要離婚，結果根本沒有。原告與林芳柔共謀詐騙伊，原告從頭到尾均知情，伊並未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告主張其於108年3月14日與林芳柔結婚，現婚姻關係存續中一節，業據其提出戶口名簿為證（本院卷第25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2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亦有明文。
　㈡觀諸被告與林芳柔間如附表一至二所示之通訊軟體Facebook Messenger、LINE對話紀錄，可見2人互相傳送明顯具有性意涵之文字內容，且由該等對話內容可知被告與林芳柔互以「老公」、「老婆」相稱，2人除多次相互傳達愛意外，並有親吻及為猥褻、性交行為之情形，實已逾越一般社交分際，超出通常人際互動界線，無從為社會通念予以容忍，已達破壞原告婚姻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而屬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另被告自陳：對於對話紀錄之真正性沒有爭執，是真的等語（本院卷第89頁），且對於原告主張被告明知林芳柔為有配偶之人一節，未見被告予以爭執，再觀諸被告提出之對話紀錄，可見被告向林芳柔表示：「妳結婚後妳找過幾個」等語（本院卷第91頁），足認被告確實明知林芳柔為有配偶之人，是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核屬有據。
　㈢被告雖抗辯：原告把配偶當作騙人的工具，怎麼會侵害配偶權，匯款帳號怎麼會是原告的帳號云云。然原告主張：該原告之金融帳戶帳號是林芳柔在使用，因為林芳柔的帳號在該段時間被通報為警示帳戶，一直無法解除等語（本院卷第163頁），且給付金錢之原因多端，自難僅以被告有匯款至林芳柔指定之金融帳戶，即遽認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未受侵害。是被告此部分抗辯，應無可採。
　㈣被告另抗辯：民法規定事前知悉與事後原諒並不構成侵害配偶權；4月知情5月還跑去大陸玩合理嗎云云（本院卷第89頁），並提出原告與林芳柔於5月5日至大陸遊玩之社群軟體Instagram照片為證（本院卷第203至205頁）。惟據原告主張：113年4月間被告、林芳柔因故鬧翻，被告竟前來原告與林芳柔之住所吵鬧，原告至感莫名，經質問林芳柔後，林芳柔坦承外遇事實，始知上情；沒有事前知悉，也沒有事後原諒等語（本院卷第9、90頁），既否認有事前知悉或事後原諒之情形，衡以原告與林芳柔結婚多年，婚後育有1名未成年子女，有戶口名簿在卷可憑（本院卷第25頁），出國遊玩之考量因素甚多，尚難僅憑原告知悉配偶外遇後仍共赴外地旅遊，即可逕認原告事後原諒，故難認有何原告事前知悉或事後原諒之情形。
　㈤按精神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查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受被告不法侵害，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告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審酌兩造於112年度財產所得申報資料（本院限閱卷第9至17頁），綜合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並考量原告遭被告以前述方式侵害所受之精神上痛苦程度，認被告賠償慰撫金以45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7月6日起（本院卷第5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範圍所為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至被告雖聲請通知林芳柔到庭作證，然由如附表一至二所示之對話紀錄，已足認定被告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故無通知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楊子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洪郁筑  


附表一：
		編號

		Facebook Messenger對話內容

		卷證出處



		1

		被告：那我幫你打針
林芳柔：不用啦，我今天在家休養就好
被告：用肉棒幫你注射

		本院卷第27頁



		2

		被告：月經來了不能打炮
林芳柔：你要玩可以玩呀
林芳柔：只能在廁所
被告：就忍很久上次就不要
林芳柔：這次是真的只能在廁所
被告：禮拜一要去牽車
被告：我要在外面的廁所
林芳柔：我生理期，一定要在飯店，不然會噴的到處都是
被告：好喔

		本院卷第30頁



		3

		林芳柔：我要是懷孕，你一年沒辦法碰我，你可以嗎
被告：懷孕也要幹老婆啊
被告：生第二胎就比較好了吧
被告：（傳送懷孕做愛姿勢建議圖片）
被告：我想要老婆懷孕的時候玩

		本院卷第31頁



		4

		林芳柔：我愛你，凱傑
被告：我愛你，芳柔
被告：好想跟老婆愛愛
林芳柔：我真的好愛你
被告：老婆很久沒打炮
被告：我也很愛老婆
被告：喜歡跟老婆做愛
林芳柔：我也喜歡和你做
被告：想要每天跟老婆做
被告：老婆小穴很濕肉棒很爽很舒服
林芳柔：我生理期還是沒來
被告：那驗一下
被告：想跟老婆生寶寶

		本院卷第31頁



		5

		林芳柔：老公，今天你要幹嘛呢
被告：去幹老婆
林芳柔：你就很壞
被告：你就不給我幹了
林芳柔：我哪有
被告：肉棒很硬
被告：想每天幹老婆
林芳柔：你慾望就很強

		本院卷第32頁



		6

		林芳柔：本來想在車上幫你
被告：你要吸出來吃下去啊
林芳柔：你就很壞
被告：就很濃很多想給老婆吃
被告：累積很久了
林芳柔：好啦，滿足你
被告：幫老婆補一下
被告：老婆這麼好喔
被告：還想顏射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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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被告：乖
被告：老婆
被告：因為太久沒被我幹
被告：運氣不好
林芳柔：你很壞
林芳柔：我們已經一個月沒做了
被告：你就很忙啊
被告：很久沒跟老婆打了
被告：好想跟老婆愛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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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編號

		LINE對話內容

		卷證出處



		1

		被告：我那天有聞到一點味道那時候應該就有感染了忘記跟妳講
林芳柔：那你怎麼不講
被告：太累睡起來忘記了
林芳柔：真是尷尬
被告：女生很正常
林芳柔：我現在就是很不舒服
被告：尿道感染喔
被告：還是陰道
林芳柔：陰道
被告：有分泌物嗎
林芳柔：一點點而已
被告：吃一個禮拜藥就會好了吧
林芳柔：對啊，基本上是，有開塞劑，口服藥
被告：塞劑很有效
被告：妳之前有感染過
林芳柔：有，在南京的時候
被告：那很久了
林芳柔：對啊
被告：那是我害的
林芳柔：嚴格來說，是
被告：那不能愛愛了
被告：要禁慾
林芳柔：到底是你喜歡做愛完不洗澡
被告：我又沒有不洗澡就愛愛
被告：那應該是我被感染
被告：妳都馬上洗
被告：做完要多喝水尿尿
林芳柔：男人哪可能被感染
被告：好啦
被告：我洗
林芳柔：我講你才在說要洗
林芳柔：那你之前那個習慣真的是不好
被告：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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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林芳柔：你做愛就不會速戰速決
被告：妳不是嫌快
林芳柔：你還可以再慢點
被告：現在膩了不想跟我玩了就嫌久
被告：是要多慢
被告：又在那嫌
被告：跟別人玩都最久
林芳柔：放屁
被告：好的
林芳柔：我和你最久
被告：放屁
林芳柔：真的呀
被告：不是跟別人很合
林芳柔：我和你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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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林芳柔：你前天晚上折騰我
被告：哪有
被告：妳在做夢
林芳柔：吵完架還要做愛
被告：沒有啊
被告：妳做春夢喔
林芳柔：你忘了你碰我
被告：妳才忘了
被告：做愛跟肩膀有什麼關係
林芳柔：痠痛
被告：而且又沒做完
被告：妳說肚子痛
被告：躺著也會痠痛
林芳柔：會呀
被告：妳就老人
林芳柔：老人個鬼
被告：因為我拉妳手吧
被告：妳就老人鬼
被告：幫妳按摩啊
林芳柔：你今天要幹嘛
被告：買壯陽藥玩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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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林芳柔：我和你同房之後，就是黃體破裂
被告：醫生說的喔
林芳柔：但是我吃藥流產，沒有流乾淨
林芳柔：所以，繼續回診
林芳柔：一個禮拜回診一次
林芳柔：我懷孕指數有下降
被告：所以沒懷孕
林芳柔：沒有
被告：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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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被告：妳是不是欠幹
林芳柔：我本來就是被你幹
被告：死騷貨
林芳柔：你再說一次
被告：不給我幹我要去幹別人了
林芳柔：你就慾望那麼強
被告：不行喔
被告：妳還不是一樣
被告：好意思說我
林芳柔：醫生說，要血流乾淨了才行
被告：好呀
被告：我先幹別人
林芳柔：去呀
林芳柔：（您已取消通話）
被告：好呀
被告：要去了掰掰
林芳柔：去哪
被告：幹別人啊
林芳柔：打死你
被告：行
林芳柔：你可以跪安了
被告：滾
被告：我要去幹老婆屁屁
被告：掰掰
林芳柔：血沒流完，都不能做愛
被告：可以
林芳柔：做愛做到進醫院
被告：都我錯唄
林芳柔：第一次
被告：我就太長了唄
被告：肉棒頂太深撞破了唄
林芳柔：那時候真的是好痛
被告：跟老婆就不合唄
被告：老婆適合短雞雞
林芳柔：你這樣講對嗎
被告：那我切短一點唄
被告：以後不能插穴穴
林芳柔：那好痛喔
被告：買貞操帶給老婆戴
林芳柔：啥
被告：這樣想插也不能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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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林芳柔：玩玩具，和你是第一次
被告：妳跟別人也很多第一次就願意
林芳柔：那也要看什麼嘛，玩具那個我真的太敏感了
被告：玩玩具根本就沒完成
被告：我想讓老婆高潮啊
林芳柔：我確實很敏感
被告：愛妳才想讓妳高潮不然我就自己爽就好
被告：那我把妳綁起來就不會逃走
被告：很敏感應該很容易高潮啊怎麼沒高潮過
林芳柔：震動到一個點的時候，那種酥麻感我受不了
被告：那很爽不是就忍一下有什麼關係
林芳柔：就受不了
被告：妳不是說要配合就不要理由這麼多
林芳柔：我知道啊，下次配合
被告：受不了就把妳綁起來
被告：那就看妳表現怎麼樣
林芳柔：老公，被你在床上寵的感覺真好
被告：因為我愛老婆想讓老婆舒服啊
林芳柔：我很享受那種被你疼愛的感覺
被告：就沒什麼機會跟老婆做愛沒辦法多磨合
林芳柔：老公，憋壞了吧
被告：我想要每天跟老婆睡每天幹老婆
被告：累積很多對老婆滿滿的愛
被告：我就想把滿滿的愛都射給老婆看老婆吃下去就很滿足啊
林芳柔：下次吃下去，滿足你
被告：妳就不願意接受我的愛
林芳柔：接受
被告：老婆都不知道我真的很愛老婆
林芳柔：怎麼會不接受
林芳柔：我能夠感受得到
林芳柔：所以和你在一起，很幸福，你也很照顧我
被告：那全部的愛都射給老婆要全部吃下去不能浪費我對老婆的愛
林芳柔：好，全部吃下去
被告：我就跟那些男人不一樣我都全心全意對老婆都不相信我
林芳柔：我相信你
被告：我得不到老婆的全部所以才這麼生氣
林芳柔：我感受得到，你事事為我著想
林芳柔：我明白，冷靜下來我也理解你
被告：那老婆答應願意對我全心全意了嗎
林芳柔：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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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被告：妳就天生適合被插不會痛
被告：（貼圖）
林芳柔：屁啦
被告：我就很想插老婆的屁眼嘛
被告：看到老婆的屁眼就很興奮
被告：從後面插老婆小穴的時候都看到屁眼在收縮就很受不了
被告：肛交保證會讓老婆很舒服的
被告：老婆好想要
林芳柔：好啊
林芳柔：那我試試
被告：龜頭都流汁了
被告：那老婆回台灣我們第一次做愛就來玩好不好嘛
被告：龜頭都濕濕的了好想幹老婆
林芳柔：好
林芳柔：你好壞
被告：好愛老婆
被告：一直流汁
林芳柔：我回去讓你愛
被告：很愛老婆就想跟老婆做愛越做越愛
林芳柔：好啊
林芳柔：我也喜歡和你做
被告：我是因為愛老婆才跟老婆做愛
被告：不是為了做愛才跟老婆做愛
林芳柔：我知道
被告：老婆就很壞讓我這麼愛
被告：本來不想這麼愛老婆的
林芳柔：那不然你想幹嘛
林芳柔：不那麼愛
被告：因為我佔有慾很強就會吃醋會生氣
被告：就在一起開心就好啊
被告：還是有愛但是不能太愛
被告：越在意就會生氣我就不想生氣
被告：生氣很累
被告：剛在一起妳不是有說妳對我好像沒什麼魅力我都沒有很想碰妳
被告：因為我就怕太愛老婆就會常吵架
林芳柔：那為什麼還是碰了
被告：不然妳不想我碰妳
被告：因為就越來越愛老婆就越想得到老婆
林芳柔：我是問你這個
被告：妳就害羞我看妳好像沒很喜歡做愛
被告：後來都是妳主動啊
被告：越來越愛老婆就越來越想碰老婆
被告：怕跟老婆一直做愛會越來越愛老婆所以要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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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芳柔：你第一次碰我
林芳柔：你是心不甘情願還是心甘情願
被告：怎樣
被告：又扯到那
被告：有什麼關聯
林芳柔：因為你下午的時候說，不太想碰我
被告：妳自己說的啊
被告：妳說妳是不是對我沒有魅力
林芳柔：我那時候確實覺得
被告：因為妳什麼都說不要就冷掉了啊
被告：又我
林芳柔：可是第一次約會，你還是主動牽我手
被告：不然咧
林芳柔：但是接吻還是我主動
被告：忘了
林芳柔：進房間我主動坐你腿上親你
被告：我叫妳一起泡澡妳就不要
林芳柔：我害羞
被告：那主動親就不害羞
被告：妳毛就很多
林芳柔：光身體我當然會害羞
被告：第一次完第二次就馬上放開
被告：妳就很極端
林芳柔：因為親熱過了嘛
被告：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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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可是我想內射老婆
林芳柔：我回台灣去問避孕環
被告：那為什麼以前不避孕都不會懷孕
林芳柔：你指的是？
被告：妳之前每一個不是都沒避孕
被告：怎麼我跟老婆沒做過幾次就懷孕
林芳柔：我之前吃過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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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芳柔：媽的，我下面濕了
林芳柔：被你講
被告：我看
被告：多濕
林芳柔：（照片）
林芳柔：你弄的
被告：老婆的每個洞嘴巴小穴屁眼我都想用肉棒塞滿讓老婆爽
被告：很濕欸好想舔
林芳柔：就很濕
被告：淫水都沾到毛了
林芳柔：我也是被你舔的很爽
被告：老婆毛就很多性慾很強
林芳柔：你嘴巴很厲害
林芳柔：我很喜歡被你舔
被告：沒舔過幾次吧
林芳柔：還是有
被告：好想舔老婆穴穴跟屁眼
林芳柔：你就很會挑逗
被告：老婆把毛除掉就更好吃
被告：穴穴很美想整個露出來看更清楚
林芳柔：那你就全部看光了
被告：我喜歡欣賞老婆的穴穴
被告：看了很興奮有幸福感
林芳柔：你好煩喔，弄的我好濕
被告：因為我很愛老婆啊講的都是實話
被告：很喜歡跟老婆做愛
林芳柔：我也喜歡和你做
被告：跟老婆有愛做起來更爽
林芳柔：最好是一進房間就熱吻直接來
被告：那下次穿裙子不要穿內褲直接來
被告：老婆就很濕不用什麼前戲
林芳柔：我有和你出去穿過一次裙子
林芳柔：裡面穿丁字褲
被告：就想直接被上
林芳柔：記得嗎
林芳柔：你直接就來
被告：有啊
被告：然後射嘴巴啊
林芳柔：對啊
林芳柔：丁字褲直接來
被告：妳就很淫蕩直接叫我射嘴巴
被告：很興奮
林芳柔：我們也是一進房間我就挑逗你
被告：這麼猴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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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芳柔：第一次碰我的時候，是什麼感覺
被告：沒老婆不知道要怎麼辦了
林芳柔：我會一直在
被告：老婆很漂亮很白皮膚很好身材很好啊
被告：無可挑剔
被告：奶又大穴穴又很濕很緊
被告：我就很舒服很快就射了
林芳柔：你就很會形容
被告：實話實說
林芳柔：不要講了啦
被告：遇到老婆就很幸運
林芳柔：受不了
林芳柔：越講越濕
被告：老婆我好愛妳喔
林芳柔：我都想自己來了
被告：想每天跟老婆做愛
被告：跟老婆親親喇舌很舒服
林芳柔：那我連睡衣都不用穿了
林芳柔：好煩喔
林芳柔：你知道和你接吻會上癮嗎
林芳柔：你技術也好
被告：老婆也很會親
林芳柔：幾下魂就勾沒了
被告：舌頭很靈活
林芳柔：你看我們上次去開房間
林芳柔：我在浴室就一直親你
被告：就月經來不然就可以玩更久
林芳柔：根本捨不得分開
林芳柔：月經來你還不是要了我
被告：妳叫我插的
林芳柔：因為實在受不了
被告：就很久沒做
林芳柔：真的很久，碰你就淪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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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很愛老婆就想跟老婆做愛越做越愛
林芳柔：好啊
林芳柔：我也喜歡和你做
被告：我是因為愛老婆才跟老婆做愛
被告：不是為了做愛才跟老婆做愛
林芳柔：我知道
被告：老婆就很壞讓我這麼愛
被告：本來不想這麼愛老婆的
林芳柔：那不然你想幹嘛
林芳柔：不那麼愛
被告：因為我佔有慾很強就會吃醋會生氣
被告：就在一起開心就好啊
被告：還是有愛但是不能太愛
被告：越在意就會生氣我就不想生氣
被告：生氣很累
被告：剛在一起妳不是有說妳對我好像沒什麼魅力我都沒有很想碰妳
被告：因為我就怕太愛老婆就會常吵架
林芳柔：那為什麼還是碰了
被告：不然妳不想我碰妳
被告：因為就越來越愛老婆就越想得到老婆
林芳柔：我是問你這個
被告：妳就害羞我看妳好像沒很喜歡做愛
被告：後來都是妳主動啊
被告：越來越愛老婆就越來越想碰老婆
被告：怕跟老婆一直做愛會越來越愛老婆所以要克制
林芳柔：那你現在克制不了了
被告：現在不想忍了想一輩子跟老婆在一起疼老婆
被告：跟妳一樣克制不了不行喔
林芳柔：那為什麼我第一次去找你，你還是碰了我
被告：不然床上不合妳可以喔
被告：老婆在大陸都跟老婆聊一個月了忍這麼久了
林芳柔：那可以推託
被告：沒性生活怎麼能長久
被告：我又不行沒性生活
被告：我這麼色這麼有用
被告：妳在大陸一直說妳很想要我不碰妳還是男人嗎
被告：我又不是竹科工程師
被告：都去開房間了還不碰有病喔
被告：那不碰妳會不會以為我陽痿
林芳柔：哈哈
林芳柔：你多久沒有了，碰我之前
被告：忘了啦
被告：一陣子吧不然怎麼會第一次跟老婆愛愛這麼快就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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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每天幹老婆都幹不膩
被告：跟老婆一起生活一定很甜蜜
林芳柔：你就不能沒有性生活
被告：我就性慾很強每天都想要
被告：老婆不想每天被我幹喔
被告：妳是不是跟人家住都每天
被告：（貼圖）
林芳柔：沒有
被告：那妳跟我住要每天
林芳柔：你以前也是每天？
被告：不然咧
林芳柔：哪有那麼好的精神
被告：為什麼沒有
林芳柔：工作忙，哪可能
被告：我很有用啊
被告：晚上就是要打炮才有動力工作
林芳柔：那你空窗期怎麼辦
被告：沒女人慾望就會降低啊
被告：現在有老婆又激起我的慾望
被告：太久沒打炮就會憂鬱
林芳柔：我看你最近是有點鬱悶
被告：打炮可以分泌多巴胺治憂鬱
林芳柔：所以你以前憂鬱症這樣治療？
被告：應該吧
被告：因為有愛跟老婆做愛效果更好
林芳柔：你現在還憂鬱
被告：因為見不到老婆
被告：做愛跟打炮不一樣一個有愛一個沒愛
被告：沒愛就很空虛
林芳柔：那你有空虛的時候？
被告：我想跟老婆好好做愛增進感情
林芳柔：我們感情很好
被告：我想要老婆是我一個人的
林芳柔：我之後就是你一個人的，搶不走
被告：還好久喔
林芳柔：這段感情得來不易，要好好珍惜，不可以說彼此傷害的話
被告：知道了
被告：我之後改進
被告：我好愛老婆
林芳柔：我也很愛你
被告：愛到想到老婆肉棒就會硬
被告：很久沒這樣這麼愛一個人
林芳柔：那你之前這樣愛的人是誰
被告：我只剩老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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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58號
原      告  周大偉  
訴訟代理人  林育生律師
複  代理人  蔡金峰律師
被      告  許凱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拾伍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七月六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三，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肆拾伍萬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訴外人林芳柔於民國108年3月14日結婚，
    現婚姻關係存續中。被告明知林芳柔係有配偶之人，竟自11
    2年6月間起，假借與林芳柔有業務往來之便，持續與林芳柔
    聊天互動，不僅以「老公」、「老婆」、「寶貝」親暱互稱
    ，甚至發生多次性行為，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
    法益而情節重大，原告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故請求被告
    賠償慰撫金新臺幣（下同）150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
    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林芳柔向伊要了很多錢，伊依林芳柔指示匯款至
    指定之金融帳戶，竟為原告之金融帳戶。林芳柔稱與原告感
    情不好要離婚，結果根本沒有。原告與林芳柔共謀詐騙伊，
    原告從頭到尾均知情，伊並未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
    法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告主張其於108年3月14日與林芳柔結婚，現婚姻關係存續
    中一節，業據其提出戶口名簿為證（本院卷第25頁），且為
    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
    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
    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
    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2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
    、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
    ，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亦有明文。
　㈡觀諸被告與林芳柔間如附表一至二所示之通訊軟體Facebook 
    Messenger、LINE對話紀錄，可見2人互相傳送明顯具有性意
    涵之文字內容，且由該等對話內容可知被告與林芳柔互以「
    老公」、「老婆」相稱，2人除多次相互傳達愛意外，並有
    親吻及為猥褻、性交行為之情形，實已逾越一般社交分際，
    超出通常人際互動界線，無從為社會通念予以容忍，已達破
    壞原告婚姻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而屬侵害原告基於
    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另被告自陳：對於對話
    紀錄之真正性沒有爭執，是真的等語（本院卷第89頁），且
    對於原告主張被告明知林芳柔為有配偶之人一節，未見被告
    予以爭執，再觀諸被告提出之對話紀錄，可見被告向林芳柔
    表示：「妳結婚後妳找過幾個」等語（本院卷第91頁），足
    認被告確實明知林芳柔為有配偶之人，是原告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
    償慰撫金，核屬有據。
　㈢被告雖抗辯：原告把配偶當作騙人的工具，怎麼會侵害配偶
    權，匯款帳號怎麼會是原告的帳號云云。然原告主張：該原
    告之金融帳戶帳號是林芳柔在使用，因為林芳柔的帳號在該
    段時間被通報為警示帳戶，一直無法解除等語（本院卷第16
    3頁），且給付金錢之原因多端，自難僅以被告有匯款至林
    芳柔指定之金融帳戶，即遽認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
    未受侵害。是被告此部分抗辯，應無可採。
　㈣被告另抗辯：民法規定事前知悉與事後原諒並不構成侵害配偶權；4月知情5月還跑去大陸玩合理嗎云云（本院卷第89頁），並提出原告與林芳柔於5月5日至大陸遊玩之社群軟體Instagram照片為證（本院卷第203至205頁）。惟據原告主張：113年4月間被告、林芳柔因故鬧翻，被告竟前來原告與林芳柔之住所吵鬧，原告至感莫名，經質問林芳柔後，林芳柔坦承外遇事實，始知上情；沒有事前知悉，也沒有事後原諒等語（本院卷第9、90頁），既否認有事前知悉或事後原諒之情形，衡以原告與林芳柔結婚多年，婚後育有1名未成年子女，有戶口名簿在卷可憑（本院卷第25頁），出國遊玩之考量因素甚多，尚難僅憑原告知悉配偶外遇後仍共赴外地旅遊，即可逕認原告事後原諒，故難認有何原告事前知悉或事後原諒之情形。
　㈤按精神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
    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
    ，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
    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查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
    法益受被告不法侵害，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告精神上受有相
    當之痛苦。審酌兩造於112年度財產所得申報資料（本院限
    閱卷第9至17頁），綜合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並
    考量原告遭被告以前述方式侵害所受之精神上痛苦程度，認
    被告賠償慰撫金以45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
    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
    、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即113年7月6日起（本院卷第5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範圍
    所為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
    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依同法第392
    條第2項規定，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被告供擔保後
    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
    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至被告
    雖聲請通知林芳柔到庭作證，然由如附表一至二所示之對話
    紀錄，已足認定被告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
    法益而情節重大，故無通知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楊子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洪郁筑  

附表一：
編號 Facebook Messenger對話內容 卷證出處 1 被告：那我幫你打針 林芳柔：不用啦，我今天在家休養就好 被告：用肉棒幫你注射 本院卷第27頁 2 被告：月經來了不能打炮 林芳柔：你要玩可以玩呀 林芳柔：只能在廁所 被告：就忍很久上次就不要 林芳柔：這次是真的只能在廁所 被告：禮拜一要去牽車 被告：我要在外面的廁所 林芳柔：我生理期，一定要在飯店，不然會噴的到處都是 被告：好喔 本院卷第30頁 3 林芳柔：我要是懷孕，你一年沒辦法碰我，你可以嗎 被告：懷孕也要幹老婆啊 被告：生第二胎就比較好了吧 被告：（傳送懷孕做愛姿勢建議圖片） 被告：我想要老婆懷孕的時候玩 本院卷第31頁 4 林芳柔：我愛你，凱傑 被告：我愛你，芳柔 被告：好想跟老婆愛愛 林芳柔：我真的好愛你 被告：老婆很久沒打炮 被告：我也很愛老婆 被告：喜歡跟老婆做愛 林芳柔：我也喜歡和你做 被告：想要每天跟老婆做 被告：老婆小穴很濕肉棒很爽很舒服 林芳柔：我生理期還是沒來 被告：那驗一下 被告：想跟老婆生寶寶 本院卷第31頁 5 林芳柔：老公，今天你要幹嘛呢 被告：去幹老婆 林芳柔：你就很壞 被告：你就不給我幹了 林芳柔：我哪有 被告：肉棒很硬 被告：想每天幹老婆 林芳柔：你慾望就很強 本院卷第32頁 6 林芳柔：本來想在車上幫你 被告：你要吸出來吃下去啊 林芳柔：你就很壞 被告：就很濃很多想給老婆吃 被告：累積很久了 林芳柔：好啦，滿足你 被告：幫老婆補一下 被告：老婆這麼好喔 被告：還想顏射老婆 本院卷第32頁 7 被告：乖 被告：老婆 被告：因為太久沒被我幹 被告：運氣不好 林芳柔：你很壞 林芳柔：我們已經一個月沒做了 被告：你就很忙啊 被告：很久沒跟老婆打了 被告：好想跟老婆愛愛 本院卷第33頁 
附表二： 
編號 LINE對話內容 卷證出處 1 被告：我那天有聞到一點味道那時候應該就有感染了忘記跟妳講 林芳柔：那你怎麼不講 被告：太累睡起來忘記了 林芳柔：真是尷尬 被告：女生很正常 林芳柔：我現在就是很不舒服 被告：尿道感染喔 被告：還是陰道 林芳柔：陰道 被告：有分泌物嗎 林芳柔：一點點而已 被告：吃一個禮拜藥就會好了吧 林芳柔：對啊，基本上是，有開塞劑，口服藥 被告：塞劑很有效 被告：妳之前有感染過 林芳柔：有，在南京的時候 被告：那很久了 林芳柔：對啊 被告：那是我害的 林芳柔：嚴格來說，是 被告：那不能愛愛了 被告：要禁慾 林芳柔：到底是你喜歡做愛完不洗澡 被告：我又沒有不洗澡就愛愛 被告：那應該是我被感染 被告：妳都馬上洗 被告：做完要多喝水尿尿 林芳柔：男人哪可能被感染 被告：好啦 被告：我洗 林芳柔：我講你才在說要洗 林芳柔：那你之前那個習慣真的是不好 被告：知道 本院卷第11頁 2 林芳柔：你做愛就不會速戰速決 被告：妳不是嫌快 林芳柔：你還可以再慢點 被告：現在膩了不想跟我玩了就嫌久 被告：是要多慢 被告：又在那嫌 被告：跟別人玩都最久 林芳柔：放屁 被告：好的 林芳柔：我和你最久 被告：放屁 林芳柔：真的呀 被告：不是跟別人很合 林芳柔：我和你最合 本院卷第12頁 3 林芳柔：你前天晚上折騰我 被告：哪有 被告：妳在做夢 林芳柔：吵完架還要做愛 被告：沒有啊 被告：妳做春夢喔 林芳柔：你忘了你碰我 被告：妳才忘了 被告：做愛跟肩膀有什麼關係 林芳柔：痠痛 被告：而且又沒做完 被告：妳說肚子痛 被告：躺著也會痠痛 林芳柔：會呀 被告：妳就老人 林芳柔：老人個鬼 被告：因為我拉妳手吧 被告：妳就老人鬼 被告：幫妳按摩啊 林芳柔：你今天要幹嘛 被告：買壯陽藥玩老婆 本院卷第12頁 4 林芳柔：我和你同房之後，就是黃體破裂 被告：醫生說的喔 林芳柔：但是我吃藥流產，沒有流乾淨 林芳柔：所以，繼續回診 林芳柔：一個禮拜回診一次 林芳柔：我懷孕指數有下降 被告：所以沒懷孕 林芳柔：沒有 被告：那就好 本院卷第13頁 5 被告：妳是不是欠幹 林芳柔：我本來就是被你幹 被告：死騷貨 林芳柔：你再說一次 被告：不給我幹我要去幹別人了 林芳柔：你就慾望那麼強 被告：不行喔 被告：妳還不是一樣 被告：好意思說我 林芳柔：醫生說，要血流乾淨了才行 被告：好呀 被告：我先幹別人 林芳柔：去呀 林芳柔：（您已取消通話） 被告：好呀 被告：要去了掰掰 林芳柔：去哪 被告：幹別人啊 林芳柔：打死你 被告：行 林芳柔：你可以跪安了 被告：滾 被告：我要去幹老婆屁屁 被告：掰掰 林芳柔：血沒流完，都不能做愛 被告：可以 林芳柔：做愛做到進醫院 被告：都我錯唄 林芳柔：第一次 被告：我就太長了唄 被告：肉棒頂太深撞破了唄 林芳柔：那時候真的是好痛 被告：跟老婆就不合唄 被告：老婆適合短雞雞 林芳柔：你這樣講對嗎 被告：那我切短一點唄 被告：以後不能插穴穴 林芳柔：那好痛喔 被告：買貞操帶給老婆戴 林芳柔：啥 被告：這樣想插也不能插了 本院卷第14頁 6 林芳柔：玩玩具，和你是第一次 被告：妳跟別人也很多第一次就願意 林芳柔：那也要看什麼嘛，玩具那個我真的太敏感了 被告：玩玩具根本就沒完成 被告：我想讓老婆高潮啊 林芳柔：我確實很敏感 被告：愛妳才想讓妳高潮不然我就自己爽就好 被告：那我把妳綁起來就不會逃走 被告：很敏感應該很容易高潮啊怎麼沒高潮過 林芳柔：震動到一個點的時候，那種酥麻感我受不了 被告：那很爽不是就忍一下有什麼關係 林芳柔：就受不了 被告：妳不是說要配合就不要理由這麼多 林芳柔：我知道啊，下次配合 被告：受不了就把妳綁起來 被告：那就看妳表現怎麼樣 林芳柔：老公，被你在床上寵的感覺真好 被告：因為我愛老婆想讓老婆舒服啊 林芳柔：我很享受那種被你疼愛的感覺 被告：就沒什麼機會跟老婆做愛沒辦法多磨合 林芳柔：老公，憋壞了吧 被告：我想要每天跟老婆睡每天幹老婆 被告：累積很多對老婆滿滿的愛 被告：我就想把滿滿的愛都射給老婆看老婆吃下去就很滿足啊 林芳柔：下次吃下去，滿足你 被告：妳就不願意接受我的愛 林芳柔：接受 被告：老婆都不知道我真的很愛老婆 林芳柔：怎麼會不接受 林芳柔：我能夠感受得到 林芳柔：所以和你在一起，很幸福，你也很照顧我 被告：那全部的愛都射給老婆要全部吃下去不能浪費我對老婆的愛 林芳柔：好，全部吃下去 被告：我就跟那些男人不一樣我都全心全意對老婆都不相信我 林芳柔：我相信你 被告：我得不到老婆的全部所以才這麼生氣 林芳柔：我感受得到，你事事為我著想 林芳柔：我明白，冷靜下來我也理解你 被告：那老婆答應願意對我全心全意了嗎 林芳柔：願意 本院卷第15頁 7 被告：妳就天生適合被插不會痛 被告：（貼圖） 林芳柔：屁啦 被告：我就很想插老婆的屁眼嘛 被告：看到老婆的屁眼就很興奮 被告：從後面插老婆小穴的時候都看到屁眼在收縮就很受不了 被告：肛交保證會讓老婆很舒服的 被告：老婆好想要 林芳柔：好啊 林芳柔：那我試試 被告：龜頭都流汁了 被告：那老婆回台灣我們第一次做愛就來玩好不好嘛 被告：龜頭都濕濕的了好想幹老婆 林芳柔：好 林芳柔：你好壞 被告：好愛老婆 被告：一直流汁 林芳柔：我回去讓你愛 被告：很愛老婆就想跟老婆做愛越做越愛 林芳柔：好啊 林芳柔：我也喜歡和你做 被告：我是因為愛老婆才跟老婆做愛 被告：不是為了做愛才跟老婆做愛 林芳柔：我知道 被告：老婆就很壞讓我這麼愛 被告：本來不想這麼愛老婆的 林芳柔：那不然你想幹嘛 林芳柔：不那麼愛 被告：因為我佔有慾很強就會吃醋會生氣 被告：就在一起開心就好啊 被告：還是有愛但是不能太愛 被告：越在意就會生氣我就不想生氣 被告：生氣很累 被告：剛在一起妳不是有說妳對我好像沒什麼魅力我都沒有很想碰妳 被告：因為我就怕太愛老婆就會常吵架 林芳柔：那為什麼還是碰了 被告：不然妳不想我碰妳 被告：因為就越來越愛老婆就越想得到老婆 林芳柔：我是問你這個 被告：妳就害羞我看妳好像沒很喜歡做愛 被告：後來都是妳主動啊 被告：越來越愛老婆就越來越想碰老婆 被告：怕跟老婆一直做愛會越來越愛老婆所以要克制 本院卷第16頁 8 林芳柔：你第一次碰我 林芳柔：你是心不甘情願還是心甘情願 被告：怎樣 被告：又扯到那 被告：有什麼關聯 林芳柔：因為你下午的時候說，不太想碰我 被告：妳自己說的啊 被告：妳說妳是不是對我沒有魅力 林芳柔：我那時候確實覺得 被告：因為妳什麼都說不要就冷掉了啊 被告：又我 林芳柔：可是第一次約會，你還是主動牽我手 被告：不然咧 林芳柔：但是接吻還是我主動 被告：忘了 林芳柔：進房間我主動坐你腿上親你 被告：我叫妳一起泡澡妳就不要 林芳柔：我害羞 被告：那主動親就不害羞 被告：妳毛就很多 林芳柔：光身體我當然會害羞 被告：第一次完第二次就馬上放開 被告：妳就很極端 林芳柔：因為親熱過了嘛 被告：知道了 本院卷第17頁 9 被告：可是我想內射老婆 林芳柔：我回台灣去問避孕環 被告：那為什麼以前不避孕都不會懷孕 林芳柔：你指的是？ 被告：妳之前每一個不是都沒避孕 被告：怎麼我跟老婆沒做過幾次就懷孕 林芳柔：我之前吃過藥 本院卷第18頁 10 林芳柔：媽的，我下面濕了 林芳柔：被你講 被告：我看 被告：多濕 林芳柔：（照片） 林芳柔：你弄的 被告：老婆的每個洞嘴巴小穴屁眼我都想用肉棒塞滿讓老婆爽 被告：很濕欸好想舔 林芳柔：就很濕 被告：淫水都沾到毛了 林芳柔：我也是被你舔的很爽 被告：老婆毛就很多性慾很強 林芳柔：你嘴巴很厲害 林芳柔：我很喜歡被你舔 被告：沒舔過幾次吧 林芳柔：還是有 被告：好想舔老婆穴穴跟屁眼 林芳柔：你就很會挑逗 被告：老婆把毛除掉就更好吃 被告：穴穴很美想整個露出來看更清楚 林芳柔：那你就全部看光了 被告：我喜歡欣賞老婆的穴穴 被告：看了很興奮有幸福感 林芳柔：你好煩喔，弄的我好濕 被告：因為我很愛老婆啊講的都是實話 被告：很喜歡跟老婆做愛 林芳柔：我也喜歡和你做 被告：跟老婆有愛做起來更爽 林芳柔：最好是一進房間就熱吻直接來 被告：那下次穿裙子不要穿內褲直接來 被告：老婆就很濕不用什麼前戲 林芳柔：我有和你出去穿過一次裙子 林芳柔：裡面穿丁字褲 被告：就想直接被上 林芳柔：記得嗎 林芳柔：你直接就來 被告：有啊 被告：然後射嘴巴啊 林芳柔：對啊 林芳柔：丁字褲直接來 被告：妳就很淫蕩直接叫我射嘴巴 被告：很興奮 林芳柔：我們也是一進房間我就挑逗你 被告：這麼猴急 本院卷第19頁 11 林芳柔：第一次碰我的時候，是什麼感覺 被告：沒老婆不知道要怎麼辦了 林芳柔：我會一直在 被告：老婆很漂亮很白皮膚很好身材很好啊 被告：無可挑剔 被告：奶又大穴穴又很濕很緊 被告：我就很舒服很快就射了 林芳柔：你就很會形容 被告：實話實說 林芳柔：不要講了啦 被告：遇到老婆就很幸運 林芳柔：受不了 林芳柔：越講越濕 被告：老婆我好愛妳喔 林芳柔：我都想自己來了 被告：想每天跟老婆做愛 被告：跟老婆親親喇舌很舒服 林芳柔：那我連睡衣都不用穿了 林芳柔：好煩喔 林芳柔：你知道和你接吻會上癮嗎 林芳柔：你技術也好 被告：老婆也很會親 林芳柔：幾下魂就勾沒了 被告：舌頭很靈活 林芳柔：你看我們上次去開房間 林芳柔：我在浴室就一直親你 被告：就月經來不然就可以玩更久 林芳柔：根本捨不得分開 林芳柔：月經來你還不是要了我 被告：妳叫我插的 林芳柔：因為實在受不了 被告：就很久沒做 林芳柔：真的很久，碰你就淪陷了 本院卷第20頁 12 被告：很愛老婆就想跟老婆做愛越做越愛 林芳柔：好啊 林芳柔：我也喜歡和你做 被告：我是因為愛老婆才跟老婆做愛 被告：不是為了做愛才跟老婆做愛 林芳柔：我知道 被告：老婆就很壞讓我這麼愛 被告：本來不想這麼愛老婆的 林芳柔：那不然你想幹嘛 林芳柔：不那麼愛 被告：因為我佔有慾很強就會吃醋會生氣 被告：就在一起開心就好啊 被告：還是有愛但是不能太愛 被告：越在意就會生氣我就不想生氣 被告：生氣很累 被告：剛在一起妳不是有說妳對我好像沒什麼魅力我都沒有很想碰妳 被告：因為我就怕太愛老婆就會常吵架 林芳柔：那為什麼還是碰了 被告：不然妳不想我碰妳 被告：因為就越來越愛老婆就越想得到老婆 林芳柔：我是問你這個 被告：妳就害羞我看妳好像沒很喜歡做愛 被告：後來都是妳主動啊 被告：越來越愛老婆就越來越想碰老婆 被告：怕跟老婆一直做愛會越來越愛老婆所以要克制 林芳柔：那你現在克制不了了 被告：現在不想忍了想一輩子跟老婆在一起疼老婆 被告：跟妳一樣克制不了不行喔 林芳柔：那為什麼我第一次去找你，你還是碰了我 被告：不然床上不合妳可以喔 被告：老婆在大陸都跟老婆聊一個月了忍這麼久了 林芳柔：那可以推託 被告：沒性生活怎麼能長久 被告：我又不行沒性生活 被告：我這麼色這麼有用 被告：妳在大陸一直說妳很想要我不碰妳還是男人嗎 被告：我又不是竹科工程師 被告：都去開房間了還不碰有病喔 被告：那不碰妳會不會以為我陽痿 林芳柔：哈哈 林芳柔：你多久沒有了，碰我之前 被告：忘了啦 被告：一陣子吧不然怎麼會第一次跟老婆愛愛這麼快就射 本院卷第21頁 13 被告：每天幹老婆都幹不膩 被告：跟老婆一起生活一定很甜蜜 林芳柔：你就不能沒有性生活 被告：我就性慾很強每天都想要 被告：老婆不想每天被我幹喔 被告：妳是不是跟人家住都每天 被告：（貼圖） 林芳柔：沒有 被告：那妳跟我住要每天 林芳柔：你以前也是每天？ 被告：不然咧 林芳柔：哪有那麼好的精神 被告：為什麼沒有 林芳柔：工作忙，哪可能 被告：我很有用啊 被告：晚上就是要打炮才有動力工作 林芳柔：那你空窗期怎麼辦 被告：沒女人慾望就會降低啊 被告：現在有老婆又激起我的慾望 被告：太久沒打炮就會憂鬱 林芳柔：我看你最近是有點鬱悶 被告：打炮可以分泌多巴胺治憂鬱 林芳柔：所以你以前憂鬱症這樣治療？ 被告：應該吧 被告：因為有愛跟老婆做愛效果更好 林芳柔：你現在還憂鬱 被告：因為見不到老婆 被告：做愛跟打炮不一樣一個有愛一個沒愛 被告：沒愛就很空虛 林芳柔：那你有空虛的時候？ 被告：我想跟老婆好好做愛增進感情 林芳柔：我們感情很好 被告：我想要老婆是我一個人的 林芳柔：我之後就是你一個人的，搶不走 被告：還好久喔 林芳柔：這段感情得來不易，要好好珍惜，不可以說彼此傷害的話 被告：知道了 被告：我之後改進 被告：我好愛老婆 林芳柔：我也很愛你 被告：愛到想到老婆肉棒就會硬 被告：很久沒這樣這麼愛一個人 林芳柔：那你之前這樣愛的人是誰 被告：我只剩老婆了 本院卷第22頁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58號
原      告  周大偉  
訴訟代理人  林育生律師
複  代理人  蔡金峰律師
被      告  許凱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拾伍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七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三，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肆拾伍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訴外人林芳柔於民國108年3月14日結婚，現婚姻關係存續中。被告明知林芳柔係有配偶之人，竟自112年6月間起，假借與林芳柔有業務往來之便，持續與林芳柔聊天互動，不僅以「老公」、「老婆」、「寶貝」親暱互稱，甚至發生多次性行為，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原告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故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新臺幣（下同）150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林芳柔向伊要了很多錢，伊依林芳柔指示匯款至指定之金融帳戶，竟為原告之金融帳戶。林芳柔稱與原告感情不好要離婚，結果根本沒有。原告與林芳柔共謀詐騙伊，原告從頭到尾均知情，伊並未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告主張其於108年3月14日與林芳柔結婚，現婚姻關係存續中一節，業據其提出戶口名簿為證（本院卷第25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2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亦有明文。
　㈡觀諸被告與林芳柔間如附表一至二所示之通訊軟體Facebook Messenger、LINE對話紀錄，可見2人互相傳送明顯具有性意涵之文字內容，且由該等對話內容可知被告與林芳柔互以「老公」、「老婆」相稱，2人除多次相互傳達愛意外，並有親吻及為猥褻、性交行為之情形，實已逾越一般社交分際，超出通常人際互動界線，無從為社會通念予以容忍，已達破壞原告婚姻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而屬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另被告自陳：對於對話紀錄之真正性沒有爭執，是真的等語（本院卷第89頁），且對於原告主張被告明知林芳柔為有配偶之人一節，未見被告予以爭執，再觀諸被告提出之對話紀錄，可見被告向林芳柔表示：「妳結婚後妳找過幾個」等語（本院卷第91頁），足認被告確實明知林芳柔為有配偶之人，是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核屬有據。
　㈢被告雖抗辯：原告把配偶當作騙人的工具，怎麼會侵害配偶權，匯款帳號怎麼會是原告的帳號云云。然原告主張：該原告之金融帳戶帳號是林芳柔在使用，因為林芳柔的帳號在該段時間被通報為警示帳戶，一直無法解除等語（本院卷第163頁），且給付金錢之原因多端，自難僅以被告有匯款至林芳柔指定之金融帳戶，即遽認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未受侵害。是被告此部分抗辯，應無可採。
　㈣被告另抗辯：民法規定事前知悉與事後原諒並不構成侵害配偶權；4月知情5月還跑去大陸玩合理嗎云云（本院卷第89頁），並提出原告與林芳柔於5月5日至大陸遊玩之社群軟體Instagram照片為證（本院卷第203至205頁）。惟據原告主張：113年4月間被告、林芳柔因故鬧翻，被告竟前來原告與林芳柔之住所吵鬧，原告至感莫名，經質問林芳柔後，林芳柔坦承外遇事實，始知上情；沒有事前知悉，也沒有事後原諒等語（本院卷第9、90頁），既否認有事前知悉或事後原諒之情形，衡以原告與林芳柔結婚多年，婚後育有1名未成年子女，有戶口名簿在卷可憑（本院卷第25頁），出國遊玩之考量因素甚多，尚難僅憑原告知悉配偶外遇後仍共赴外地旅遊，即可逕認原告事後原諒，故難認有何原告事前知悉或事後原諒之情形。
　㈤按精神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查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受被告不法侵害，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告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審酌兩造於112年度財產所得申報資料（本院限閱卷第9至17頁），綜合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並考量原告遭被告以前述方式侵害所受之精神上痛苦程度，認被告賠償慰撫金以45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7月6日起（本院卷第5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範圍所為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至被告雖聲請通知林芳柔到庭作證，然由如附表一至二所示之對話紀錄，已足認定被告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故無通知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楊子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洪郁筑  


附表一：
		編號

		Facebook Messenger對話內容

		卷證出處



		1

		被告：那我幫你打針
林芳柔：不用啦，我今天在家休養就好
被告：用肉棒幫你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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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被告：月經來了不能打炮
林芳柔：你要玩可以玩呀
林芳柔：只能在廁所
被告：就忍很久上次就不要
林芳柔：這次是真的只能在廁所
被告：禮拜一要去牽車
被告：我要在外面的廁所
林芳柔：我生理期，一定要在飯店，不然會噴的到處都是
被告：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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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林芳柔：我要是懷孕，你一年沒辦法碰我，你可以嗎
被告：懷孕也要幹老婆啊
被告：生第二胎就比較好了吧
被告：（傳送懷孕做愛姿勢建議圖片）
被告：我想要老婆懷孕的時候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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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林芳柔：我愛你，凱傑
被告：我愛你，芳柔
被告：好想跟老婆愛愛
林芳柔：我真的好愛你
被告：老婆很久沒打炮
被告：我也很愛老婆
被告：喜歡跟老婆做愛
林芳柔：我也喜歡和你做
被告：想要每天跟老婆做
被告：老婆小穴很濕肉棒很爽很舒服
林芳柔：我生理期還是沒來
被告：那驗一下
被告：想跟老婆生寶寶

		本院卷第31頁



		5

		林芳柔：老公，今天你要幹嘛呢
被告：去幹老婆
林芳柔：你就很壞
被告：你就不給我幹了
林芳柔：我哪有
被告：肉棒很硬
被告：想每天幹老婆
林芳柔：你慾望就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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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林芳柔：本來想在車上幫你
被告：你要吸出來吃下去啊
林芳柔：你就很壞
被告：就很濃很多想給老婆吃
被告：累積很久了
林芳柔：好啦，滿足你
被告：幫老婆補一下
被告：老婆這麼好喔
被告：還想顏射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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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被告：乖
被告：老婆
被告：因為太久沒被我幹
被告：運氣不好
林芳柔：你很壞
林芳柔：我們已經一個月沒做了
被告：你就很忙啊
被告：很久沒跟老婆打了
被告：好想跟老婆愛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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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編號

		LINE對話內容

		卷證出處



		1

		被告：我那天有聞到一點味道那時候應該就有感染了忘記跟妳講
林芳柔：那你怎麼不講
被告：太累睡起來忘記了
林芳柔：真是尷尬
被告：女生很正常
林芳柔：我現在就是很不舒服
被告：尿道感染喔
被告：還是陰道
林芳柔：陰道
被告：有分泌物嗎
林芳柔：一點點而已
被告：吃一個禮拜藥就會好了吧
林芳柔：對啊，基本上是，有開塞劑，口服藥
被告：塞劑很有效
被告：妳之前有感染過
林芳柔：有，在南京的時候
被告：那很久了
林芳柔：對啊
被告：那是我害的
林芳柔：嚴格來說，是
被告：那不能愛愛了
被告：要禁慾
林芳柔：到底是你喜歡做愛完不洗澡
被告：我又沒有不洗澡就愛愛
被告：那應該是我被感染
被告：妳都馬上洗
被告：做完要多喝水尿尿
林芳柔：男人哪可能被感染
被告：好啦
被告：我洗
林芳柔：我講你才在說要洗
林芳柔：那你之前那個習慣真的是不好
被告：知道

		本院卷第11頁



		2

		林芳柔：你做愛就不會速戰速決
被告：妳不是嫌快
林芳柔：你還可以再慢點
被告：現在膩了不想跟我玩了就嫌久
被告：是要多慢
被告：又在那嫌
被告：跟別人玩都最久
林芳柔：放屁
被告：好的
林芳柔：我和你最久
被告：放屁
林芳柔：真的呀
被告：不是跟別人很合
林芳柔：我和你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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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林芳柔：你前天晚上折騰我
被告：哪有
被告：妳在做夢
林芳柔：吵完架還要做愛
被告：沒有啊
被告：妳做春夢喔
林芳柔：你忘了你碰我
被告：妳才忘了
被告：做愛跟肩膀有什麼關係
林芳柔：痠痛
被告：而且又沒做完
被告：妳說肚子痛
被告：躺著也會痠痛
林芳柔：會呀
被告：妳就老人
林芳柔：老人個鬼
被告：因為我拉妳手吧
被告：妳就老人鬼
被告：幫妳按摩啊
林芳柔：你今天要幹嘛
被告：買壯陽藥玩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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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林芳柔：我和你同房之後，就是黃體破裂
被告：醫生說的喔
林芳柔：但是我吃藥流產，沒有流乾淨
林芳柔：所以，繼續回診
林芳柔：一個禮拜回診一次
林芳柔：我懷孕指數有下降
被告：所以沒懷孕
林芳柔：沒有
被告：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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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妳是不是欠幹
林芳柔：我本來就是被你幹
被告：死騷貨
林芳柔：你再說一次
被告：不給我幹我要去幹別人了
林芳柔：你就慾望那麼強
被告：不行喔
被告：妳還不是一樣
被告：好意思說我
林芳柔：醫生說，要血流乾淨了才行
被告：好呀
被告：我先幹別人
林芳柔：去呀
林芳柔：（您已取消通話）
被告：好呀
被告：要去了掰掰
林芳柔：去哪
被告：幹別人啊
林芳柔：打死你
被告：行
林芳柔：你可以跪安了
被告：滾
被告：我要去幹老婆屁屁
被告：掰掰
林芳柔：血沒流完，都不能做愛
被告：可以
林芳柔：做愛做到進醫院
被告：都我錯唄
林芳柔：第一次
被告：我就太長了唄
被告：肉棒頂太深撞破了唄
林芳柔：那時候真的是好痛
被告：跟老婆就不合唄
被告：老婆適合短雞雞
林芳柔：你這樣講對嗎
被告：那我切短一點唄
被告：以後不能插穴穴
林芳柔：那好痛喔
被告：買貞操帶給老婆戴
林芳柔：啥
被告：這樣想插也不能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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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芳柔：玩玩具，和你是第一次
被告：妳跟別人也很多第一次就願意
林芳柔：那也要看什麼嘛，玩具那個我真的太敏感了
被告：玩玩具根本就沒完成
被告：我想讓老婆高潮啊
林芳柔：我確實很敏感
被告：愛妳才想讓妳高潮不然我就自己爽就好
被告：那我把妳綁起來就不會逃走
被告：很敏感應該很容易高潮啊怎麼沒高潮過
林芳柔：震動到一個點的時候，那種酥麻感我受不了
被告：那很爽不是就忍一下有什麼關係
林芳柔：就受不了
被告：妳不是說要配合就不要理由這麼多
林芳柔：我知道啊，下次配合
被告：受不了就把妳綁起來
被告：那就看妳表現怎麼樣
林芳柔：老公，被你在床上寵的感覺真好
被告：因為我愛老婆想讓老婆舒服啊
林芳柔：我很享受那種被你疼愛的感覺
被告：就沒什麼機會跟老婆做愛沒辦法多磨合
林芳柔：老公，憋壞了吧
被告：我想要每天跟老婆睡每天幹老婆
被告：累積很多對老婆滿滿的愛
被告：我就想把滿滿的愛都射給老婆看老婆吃下去就很滿足啊
林芳柔：下次吃下去，滿足你
被告：妳就不願意接受我的愛
林芳柔：接受
被告：老婆都不知道我真的很愛老婆
林芳柔：怎麼會不接受
林芳柔：我能夠感受得到
林芳柔：所以和你在一起，很幸福，你也很照顧我
被告：那全部的愛都射給老婆要全部吃下去不能浪費我對老婆的愛
林芳柔：好，全部吃下去
被告：我就跟那些男人不一樣我都全心全意對老婆都不相信我
林芳柔：我相信你
被告：我得不到老婆的全部所以才這麼生氣
林芳柔：我感受得到，你事事為我著想
林芳柔：我明白，冷靜下來我也理解你
被告：那老婆答應願意對我全心全意了嗎
林芳柔：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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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妳就天生適合被插不會痛
被告：（貼圖）
林芳柔：屁啦
被告：我就很想插老婆的屁眼嘛
被告：看到老婆的屁眼就很興奮
被告：從後面插老婆小穴的時候都看到屁眼在收縮就很受不了
被告：肛交保證會讓老婆很舒服的
被告：老婆好想要
林芳柔：好啊
林芳柔：那我試試
被告：龜頭都流汁了
被告：那老婆回台灣我們第一次做愛就來玩好不好嘛
被告：龜頭都濕濕的了好想幹老婆
林芳柔：好
林芳柔：你好壞
被告：好愛老婆
被告：一直流汁
林芳柔：我回去讓你愛
被告：很愛老婆就想跟老婆做愛越做越愛
林芳柔：好啊
林芳柔：我也喜歡和你做
被告：我是因為愛老婆才跟老婆做愛
被告：不是為了做愛才跟老婆做愛
林芳柔：我知道
被告：老婆就很壞讓我這麼愛
被告：本來不想這麼愛老婆的
林芳柔：那不然你想幹嘛
林芳柔：不那麼愛
被告：因為我佔有慾很強就會吃醋會生氣
被告：就在一起開心就好啊
被告：還是有愛但是不能太愛
被告：越在意就會生氣我就不想生氣
被告：生氣很累
被告：剛在一起妳不是有說妳對我好像沒什麼魅力我都沒有很想碰妳
被告：因為我就怕太愛老婆就會常吵架
林芳柔：那為什麼還是碰了
被告：不然妳不想我碰妳
被告：因為就越來越愛老婆就越想得到老婆
林芳柔：我是問你這個
被告：妳就害羞我看妳好像沒很喜歡做愛
被告：後來都是妳主動啊
被告：越來越愛老婆就越來越想碰老婆
被告：怕跟老婆一直做愛會越來越愛老婆所以要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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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芳柔：你第一次碰我
林芳柔：你是心不甘情願還是心甘情願
被告：怎樣
被告：又扯到那
被告：有什麼關聯
林芳柔：因為你下午的時候說，不太想碰我
被告：妳自己說的啊
被告：妳說妳是不是對我沒有魅力
林芳柔：我那時候確實覺得
被告：因為妳什麼都說不要就冷掉了啊
被告：又我
林芳柔：可是第一次約會，你還是主動牽我手
被告：不然咧
林芳柔：但是接吻還是我主動
被告：忘了
林芳柔：進房間我主動坐你腿上親你
被告：我叫妳一起泡澡妳就不要
林芳柔：我害羞
被告：那主動親就不害羞
被告：妳毛就很多
林芳柔：光身體我當然會害羞
被告：第一次完第二次就馬上放開
被告：妳就很極端
林芳柔：因為親熱過了嘛
被告：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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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可是我想內射老婆
林芳柔：我回台灣去問避孕環
被告：那為什麼以前不避孕都不會懷孕
林芳柔：你指的是？
被告：妳之前每一個不是都沒避孕
被告：怎麼我跟老婆沒做過幾次就懷孕
林芳柔：我之前吃過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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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芳柔：媽的，我下面濕了
林芳柔：被你講
被告：我看
被告：多濕
林芳柔：（照片）
林芳柔：你弄的
被告：老婆的每個洞嘴巴小穴屁眼我都想用肉棒塞滿讓老婆爽
被告：很濕欸好想舔
林芳柔：就很濕
被告：淫水都沾到毛了
林芳柔：我也是被你舔的很爽
被告：老婆毛就很多性慾很強
林芳柔：你嘴巴很厲害
林芳柔：我很喜歡被你舔
被告：沒舔過幾次吧
林芳柔：還是有
被告：好想舔老婆穴穴跟屁眼
林芳柔：你就很會挑逗
被告：老婆把毛除掉就更好吃
被告：穴穴很美想整個露出來看更清楚
林芳柔：那你就全部看光了
被告：我喜歡欣賞老婆的穴穴
被告：看了很興奮有幸福感
林芳柔：你好煩喔，弄的我好濕
被告：因為我很愛老婆啊講的都是實話
被告：很喜歡跟老婆做愛
林芳柔：我也喜歡和你做
被告：跟老婆有愛做起來更爽
林芳柔：最好是一進房間就熱吻直接來
被告：那下次穿裙子不要穿內褲直接來
被告：老婆就很濕不用什麼前戲
林芳柔：我有和你出去穿過一次裙子
林芳柔：裡面穿丁字褲
被告：就想直接被上
林芳柔：記得嗎
林芳柔：你直接就來
被告：有啊
被告：然後射嘴巴啊
林芳柔：對啊
林芳柔：丁字褲直接來
被告：妳就很淫蕩直接叫我射嘴巴
被告：很興奮
林芳柔：我們也是一進房間我就挑逗你
被告：這麼猴急

		本院卷第19頁



		11

		林芳柔：第一次碰我的時候，是什麼感覺
被告：沒老婆不知道要怎麼辦了
林芳柔：我會一直在
被告：老婆很漂亮很白皮膚很好身材很好啊
被告：無可挑剔
被告：奶又大穴穴又很濕很緊
被告：我就很舒服很快就射了
林芳柔：你就很會形容
被告：實話實說
林芳柔：不要講了啦
被告：遇到老婆就很幸運
林芳柔：受不了
林芳柔：越講越濕
被告：老婆我好愛妳喔
林芳柔：我都想自己來了
被告：想每天跟老婆做愛
被告：跟老婆親親喇舌很舒服
林芳柔：那我連睡衣都不用穿了
林芳柔：好煩喔
林芳柔：你知道和你接吻會上癮嗎
林芳柔：你技術也好
被告：老婆也很會親
林芳柔：幾下魂就勾沒了
被告：舌頭很靈活
林芳柔：你看我們上次去開房間
林芳柔：我在浴室就一直親你
被告：就月經來不然就可以玩更久
林芳柔：根本捨不得分開
林芳柔：月經來你還不是要了我
被告：妳叫我插的
林芳柔：因為實在受不了
被告：就很久沒做
林芳柔：真的很久，碰你就淪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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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很愛老婆就想跟老婆做愛越做越愛
林芳柔：好啊
林芳柔：我也喜歡和你做
被告：我是因為愛老婆才跟老婆做愛
被告：不是為了做愛才跟老婆做愛
林芳柔：我知道
被告：老婆就很壞讓我這麼愛
被告：本來不想這麼愛老婆的
林芳柔：那不然你想幹嘛
林芳柔：不那麼愛
被告：因為我佔有慾很強就會吃醋會生氣
被告：就在一起開心就好啊
被告：還是有愛但是不能太愛
被告：越在意就會生氣我就不想生氣
被告：生氣很累
被告：剛在一起妳不是有說妳對我好像沒什麼魅力我都沒有很想碰妳
被告：因為我就怕太愛老婆就會常吵架
林芳柔：那為什麼還是碰了
被告：不然妳不想我碰妳
被告：因為就越來越愛老婆就越想得到老婆
林芳柔：我是問你這個
被告：妳就害羞我看妳好像沒很喜歡做愛
被告：後來都是妳主動啊
被告：越來越愛老婆就越來越想碰老婆
被告：怕跟老婆一直做愛會越來越愛老婆所以要克制
林芳柔：那你現在克制不了了
被告：現在不想忍了想一輩子跟老婆在一起疼老婆
被告：跟妳一樣克制不了不行喔
林芳柔：那為什麼我第一次去找你，你還是碰了我
被告：不然床上不合妳可以喔
被告：老婆在大陸都跟老婆聊一個月了忍這麼久了
林芳柔：那可以推託
被告：沒性生活怎麼能長久
被告：我又不行沒性生活
被告：我這麼色這麼有用
被告：妳在大陸一直說妳很想要我不碰妳還是男人嗎
被告：我又不是竹科工程師
被告：都去開房間了還不碰有病喔
被告：那不碰妳會不會以為我陽痿
林芳柔：哈哈
林芳柔：你多久沒有了，碰我之前
被告：忘了啦
被告：一陣子吧不然怎麼會第一次跟老婆愛愛這麼快就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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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每天幹老婆都幹不膩
被告：跟老婆一起生活一定很甜蜜
林芳柔：你就不能沒有性生活
被告：我就性慾很強每天都想要
被告：老婆不想每天被我幹喔
被告：妳是不是跟人家住都每天
被告：（貼圖）
林芳柔：沒有
被告：那妳跟我住要每天
林芳柔：你以前也是每天？
被告：不然咧
林芳柔：哪有那麼好的精神
被告：為什麼沒有
林芳柔：工作忙，哪可能
被告：我很有用啊
被告：晚上就是要打炮才有動力工作
林芳柔：那你空窗期怎麼辦
被告：沒女人慾望就會降低啊
被告：現在有老婆又激起我的慾望
被告：太久沒打炮就會憂鬱
林芳柔：我看你最近是有點鬱悶
被告：打炮可以分泌多巴胺治憂鬱
林芳柔：所以你以前憂鬱症這樣治療？
被告：應該吧
被告：因為有愛跟老婆做愛效果更好
林芳柔：你現在還憂鬱
被告：因為見不到老婆
被告：做愛跟打炮不一樣一個有愛一個沒愛
被告：沒愛就很空虛
林芳柔：那你有空虛的時候？
被告：我想跟老婆好好做愛增進感情
林芳柔：我們感情很好
被告：我想要老婆是我一個人的
林芳柔：我之後就是你一個人的，搶不走
被告：還好久喔
林芳柔：這段感情得來不易，要好好珍惜，不可以說彼此傷害的話
被告：知道了
被告：我之後改進
被告：我好愛老婆
林芳柔：我也很愛你
被告：愛到想到老婆肉棒就會硬
被告：很久沒這樣這麼愛一個人
林芳柔：那你之前這樣愛的人是誰
被告：我只剩老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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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58號
原      告  周大偉  
訴訟代理人  林育生律師
複  代理人  蔡金峰律師
被      告  許凱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拾伍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七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三，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肆拾伍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訴外人林芳柔於民國108年3月14日結婚，現婚姻關係存續中。被告明知林芳柔係有配偶之人，竟自112年6月間起，假借與林芳柔有業務往來之便，持續與林芳柔聊天互動，不僅以「老公」、「老婆」、「寶貝」親暱互稱，甚至發生多次性行為，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原告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故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新臺幣（下同）150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林芳柔向伊要了很多錢，伊依林芳柔指示匯款至指定之金融帳戶，竟為原告之金融帳戶。林芳柔稱與原告感情不好要離婚，結果根本沒有。原告與林芳柔共謀詐騙伊，原告從頭到尾均知情，伊並未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告主張其於108年3月14日與林芳柔結婚，現婚姻關係存續中一節，業據其提出戶口名簿為證（本院卷第25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2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亦有明文。
　㈡觀諸被告與林芳柔間如附表一至二所示之通訊軟體Facebook Messenger、LINE對話紀錄，可見2人互相傳送明顯具有性意涵之文字內容，且由該等對話內容可知被告與林芳柔互以「老公」、「老婆」相稱，2人除多次相互傳達愛意外，並有親吻及為猥褻、性交行為之情形，實已逾越一般社交分際，超出通常人際互動界線，無從為社會通念予以容忍，已達破壞原告婚姻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而屬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另被告自陳：對於對話紀錄之真正性沒有爭執，是真的等語（本院卷第89頁），且對於原告主張被告明知林芳柔為有配偶之人一節，未見被告予以爭執，再觀諸被告提出之對話紀錄，可見被告向林芳柔表示：「妳結婚後妳找過幾個」等語（本院卷第91頁），足認被告確實明知林芳柔為有配偶之人，是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核屬有據。
　㈢被告雖抗辯：原告把配偶當作騙人的工具，怎麼會侵害配偶權，匯款帳號怎麼會是原告的帳號云云。然原告主張：該原告之金融帳戶帳號是林芳柔在使用，因為林芳柔的帳號在該段時間被通報為警示帳戶，一直無法解除等語（本院卷第163頁），且給付金錢之原因多端，自難僅以被告有匯款至林芳柔指定之金融帳戶，即遽認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未受侵害。是被告此部分抗辯，應無可採。
　㈣被告另抗辯：民法規定事前知悉與事後原諒並不構成侵害配偶權；4月知情5月還跑去大陸玩合理嗎云云（本院卷第89頁），並提出原告與林芳柔於5月5日至大陸遊玩之社群軟體Instagram照片為證（本院卷第203至205頁）。惟據原告主張：113年4月間被告、林芳柔因故鬧翻，被告竟前來原告與林芳柔之住所吵鬧，原告至感莫名，經質問林芳柔後，林芳柔坦承外遇事實，始知上情；沒有事前知悉，也沒有事後原諒等語（本院卷第9、90頁），既否認有事前知悉或事後原諒之情形，衡以原告與林芳柔結婚多年，婚後育有1名未成年子女，有戶口名簿在卷可憑（本院卷第25頁），出國遊玩之考量因素甚多，尚難僅憑原告知悉配偶外遇後仍共赴外地旅遊，即可逕認原告事後原諒，故難認有何原告事前知悉或事後原諒之情形。
　㈤按精神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查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受被告不法侵害，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告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審酌兩造於112年度財產所得申報資料（本院限閱卷第9至17頁），綜合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並考量原告遭被告以前述方式侵害所受之精神上痛苦程度，認被告賠償慰撫金以45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7月6日起（本院卷第5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範圍所為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至被告雖聲請通知林芳柔到庭作證，然由如附表一至二所示之對話紀錄，已足認定被告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故無通知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楊子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洪郁筑  

附表一：
編號 Facebook Messenger對話內容 卷證出處 1 被告：那我幫你打針 林芳柔：不用啦，我今天在家休養就好 被告：用肉棒幫你注射 本院卷第27頁 2 被告：月經來了不能打炮 林芳柔：你要玩可以玩呀 林芳柔：只能在廁所 被告：就忍很久上次就不要 林芳柔：這次是真的只能在廁所 被告：禮拜一要去牽車 被告：我要在外面的廁所 林芳柔：我生理期，一定要在飯店，不然會噴的到處都是 被告：好喔 本院卷第30頁 3 林芳柔：我要是懷孕，你一年沒辦法碰我，你可以嗎 被告：懷孕也要幹老婆啊 被告：生第二胎就比較好了吧 被告：（傳送懷孕做愛姿勢建議圖片） 被告：我想要老婆懷孕的時候玩 本院卷第31頁 4 林芳柔：我愛你，凱傑 被告：我愛你，芳柔 被告：好想跟老婆愛愛 林芳柔：我真的好愛你 被告：老婆很久沒打炮 被告：我也很愛老婆 被告：喜歡跟老婆做愛 林芳柔：我也喜歡和你做 被告：想要每天跟老婆做 被告：老婆小穴很濕肉棒很爽很舒服 林芳柔：我生理期還是沒來 被告：那驗一下 被告：想跟老婆生寶寶 本院卷第31頁 5 林芳柔：老公，今天你要幹嘛呢 被告：去幹老婆 林芳柔：你就很壞 被告：你就不給我幹了 林芳柔：我哪有 被告：肉棒很硬 被告：想每天幹老婆 林芳柔：你慾望就很強 本院卷第32頁 6 林芳柔：本來想在車上幫你 被告：你要吸出來吃下去啊 林芳柔：你就很壞 被告：就很濃很多想給老婆吃 被告：累積很久了 林芳柔：好啦，滿足你 被告：幫老婆補一下 被告：老婆這麼好喔 被告：還想顏射老婆 本院卷第32頁 7 被告：乖 被告：老婆 被告：因為太久沒被我幹 被告：運氣不好 林芳柔：你很壞 林芳柔：我們已經一個月沒做了 被告：你就很忙啊 被告：很久沒跟老婆打了 被告：好想跟老婆愛愛 本院卷第33頁 
附表二： 
編號 LINE對話內容 卷證出處 1 被告：我那天有聞到一點味道那時候應該就有感染了忘記跟妳講 林芳柔：那你怎麼不講 被告：太累睡起來忘記了 林芳柔：真是尷尬 被告：女生很正常 林芳柔：我現在就是很不舒服 被告：尿道感染喔 被告：還是陰道 林芳柔：陰道 被告：有分泌物嗎 林芳柔：一點點而已 被告：吃一個禮拜藥就會好了吧 林芳柔：對啊，基本上是，有開塞劑，口服藥 被告：塞劑很有效 被告：妳之前有感染過 林芳柔：有，在南京的時候 被告：那很久了 林芳柔：對啊 被告：那是我害的 林芳柔：嚴格來說，是 被告：那不能愛愛了 被告：要禁慾 林芳柔：到底是你喜歡做愛完不洗澡 被告：我又沒有不洗澡就愛愛 被告：那應該是我被感染 被告：妳都馬上洗 被告：做完要多喝水尿尿 林芳柔：男人哪可能被感染 被告：好啦 被告：我洗 林芳柔：我講你才在說要洗 林芳柔：那你之前那個習慣真的是不好 被告：知道 本院卷第11頁 2 林芳柔：你做愛就不會速戰速決 被告：妳不是嫌快 林芳柔：你還可以再慢點 被告：現在膩了不想跟我玩了就嫌久 被告：是要多慢 被告：又在那嫌 被告：跟別人玩都最久 林芳柔：放屁 被告：好的 林芳柔：我和你最久 被告：放屁 林芳柔：真的呀 被告：不是跟別人很合 林芳柔：我和你最合 本院卷第12頁 3 林芳柔：你前天晚上折騰我 被告：哪有 被告：妳在做夢 林芳柔：吵完架還要做愛 被告：沒有啊 被告：妳做春夢喔 林芳柔：你忘了你碰我 被告：妳才忘了 被告：做愛跟肩膀有什麼關係 林芳柔：痠痛 被告：而且又沒做完 被告：妳說肚子痛 被告：躺著也會痠痛 林芳柔：會呀 被告：妳就老人 林芳柔：老人個鬼 被告：因為我拉妳手吧 被告：妳就老人鬼 被告：幫妳按摩啊 林芳柔：你今天要幹嘛 被告：買壯陽藥玩老婆 本院卷第12頁 4 林芳柔：我和你同房之後，就是黃體破裂 被告：醫生說的喔 林芳柔：但是我吃藥流產，沒有流乾淨 林芳柔：所以，繼續回診 林芳柔：一個禮拜回診一次 林芳柔：我懷孕指數有下降 被告：所以沒懷孕 林芳柔：沒有 被告：那就好 本院卷第13頁 5 被告：妳是不是欠幹 林芳柔：我本來就是被你幹 被告：死騷貨 林芳柔：你再說一次 被告：不給我幹我要去幹別人了 林芳柔：你就慾望那麼強 被告：不行喔 被告：妳還不是一樣 被告：好意思說我 林芳柔：醫生說，要血流乾淨了才行 被告：好呀 被告：我先幹別人 林芳柔：去呀 林芳柔：（您已取消通話） 被告：好呀 被告：要去了掰掰 林芳柔：去哪 被告：幹別人啊 林芳柔：打死你 被告：行 林芳柔：你可以跪安了 被告：滾 被告：我要去幹老婆屁屁 被告：掰掰 林芳柔：血沒流完，都不能做愛 被告：可以 林芳柔：做愛做到進醫院 被告：都我錯唄 林芳柔：第一次 被告：我就太長了唄 被告：肉棒頂太深撞破了唄 林芳柔：那時候真的是好痛 被告：跟老婆就不合唄 被告：老婆適合短雞雞 林芳柔：你這樣講對嗎 被告：那我切短一點唄 被告：以後不能插穴穴 林芳柔：那好痛喔 被告：買貞操帶給老婆戴 林芳柔：啥 被告：這樣想插也不能插了 本院卷第14頁 6 林芳柔：玩玩具，和你是第一次 被告：妳跟別人也很多第一次就願意 林芳柔：那也要看什麼嘛，玩具那個我真的太敏感了 被告：玩玩具根本就沒完成 被告：我想讓老婆高潮啊 林芳柔：我確實很敏感 被告：愛妳才想讓妳高潮不然我就自己爽就好 被告：那我把妳綁起來就不會逃走 被告：很敏感應該很容易高潮啊怎麼沒高潮過 林芳柔：震動到一個點的時候，那種酥麻感我受不了 被告：那很爽不是就忍一下有什麼關係 林芳柔：就受不了 被告：妳不是說要配合就不要理由這麼多 林芳柔：我知道啊，下次配合 被告：受不了就把妳綁起來 被告：那就看妳表現怎麼樣 林芳柔：老公，被你在床上寵的感覺真好 被告：因為我愛老婆想讓老婆舒服啊 林芳柔：我很享受那種被你疼愛的感覺 被告：就沒什麼機會跟老婆做愛沒辦法多磨合 林芳柔：老公，憋壞了吧 被告：我想要每天跟老婆睡每天幹老婆 被告：累積很多對老婆滿滿的愛 被告：我就想把滿滿的愛都射給老婆看老婆吃下去就很滿足啊 林芳柔：下次吃下去，滿足你 被告：妳就不願意接受我的愛 林芳柔：接受 被告：老婆都不知道我真的很愛老婆 林芳柔：怎麼會不接受 林芳柔：我能夠感受得到 林芳柔：所以和你在一起，很幸福，你也很照顧我 被告：那全部的愛都射給老婆要全部吃下去不能浪費我對老婆的愛 林芳柔：好，全部吃下去 被告：我就跟那些男人不一樣我都全心全意對老婆都不相信我 林芳柔：我相信你 被告：我得不到老婆的全部所以才這麼生氣 林芳柔：我感受得到，你事事為我著想 林芳柔：我明白，冷靜下來我也理解你 被告：那老婆答應願意對我全心全意了嗎 林芳柔：願意 本院卷第15頁 7 被告：妳就天生適合被插不會痛 被告：（貼圖） 林芳柔：屁啦 被告：我就很想插老婆的屁眼嘛 被告：看到老婆的屁眼就很興奮 被告：從後面插老婆小穴的時候都看到屁眼在收縮就很受不了 被告：肛交保證會讓老婆很舒服的 被告：老婆好想要 林芳柔：好啊 林芳柔：那我試試 被告：龜頭都流汁了 被告：那老婆回台灣我們第一次做愛就來玩好不好嘛 被告：龜頭都濕濕的了好想幹老婆 林芳柔：好 林芳柔：你好壞 被告：好愛老婆 被告：一直流汁 林芳柔：我回去讓你愛 被告：很愛老婆就想跟老婆做愛越做越愛 林芳柔：好啊 林芳柔：我也喜歡和你做 被告：我是因為愛老婆才跟老婆做愛 被告：不是為了做愛才跟老婆做愛 林芳柔：我知道 被告：老婆就很壞讓我這麼愛 被告：本來不想這麼愛老婆的 林芳柔：那不然你想幹嘛 林芳柔：不那麼愛 被告：因為我佔有慾很強就會吃醋會生氣 被告：就在一起開心就好啊 被告：還是有愛但是不能太愛 被告：越在意就會生氣我就不想生氣 被告：生氣很累 被告：剛在一起妳不是有說妳對我好像沒什麼魅力我都沒有很想碰妳 被告：因為我就怕太愛老婆就會常吵架 林芳柔：那為什麼還是碰了 被告：不然妳不想我碰妳 被告：因為就越來越愛老婆就越想得到老婆 林芳柔：我是問你這個 被告：妳就害羞我看妳好像沒很喜歡做愛 被告：後來都是妳主動啊 被告：越來越愛老婆就越來越想碰老婆 被告：怕跟老婆一直做愛會越來越愛老婆所以要克制 本院卷第16頁 8 林芳柔：你第一次碰我 林芳柔：你是心不甘情願還是心甘情願 被告：怎樣 被告：又扯到那 被告：有什麼關聯 林芳柔：因為你下午的時候說，不太想碰我 被告：妳自己說的啊 被告：妳說妳是不是對我沒有魅力 林芳柔：我那時候確實覺得 被告：因為妳什麼都說不要就冷掉了啊 被告：又我 林芳柔：可是第一次約會，你還是主動牽我手 被告：不然咧 林芳柔：但是接吻還是我主動 被告：忘了 林芳柔：進房間我主動坐你腿上親你 被告：我叫妳一起泡澡妳就不要 林芳柔：我害羞 被告：那主動親就不害羞 被告：妳毛就很多 林芳柔：光身體我當然會害羞 被告：第一次完第二次就馬上放開 被告：妳就很極端 林芳柔：因為親熱過了嘛 被告：知道了 本院卷第17頁 9 被告：可是我想內射老婆 林芳柔：我回台灣去問避孕環 被告：那為什麼以前不避孕都不會懷孕 林芳柔：你指的是？ 被告：妳之前每一個不是都沒避孕 被告：怎麼我跟老婆沒做過幾次就懷孕 林芳柔：我之前吃過藥 本院卷第18頁 10 林芳柔：媽的，我下面濕了 林芳柔：被你講 被告：我看 被告：多濕 林芳柔：（照片） 林芳柔：你弄的 被告：老婆的每個洞嘴巴小穴屁眼我都想用肉棒塞滿讓老婆爽 被告：很濕欸好想舔 林芳柔：就很濕 被告：淫水都沾到毛了 林芳柔：我也是被你舔的很爽 被告：老婆毛就很多性慾很強 林芳柔：你嘴巴很厲害 林芳柔：我很喜歡被你舔 被告：沒舔過幾次吧 林芳柔：還是有 被告：好想舔老婆穴穴跟屁眼 林芳柔：你就很會挑逗 被告：老婆把毛除掉就更好吃 被告：穴穴很美想整個露出來看更清楚 林芳柔：那你就全部看光了 被告：我喜歡欣賞老婆的穴穴 被告：看了很興奮有幸福感 林芳柔：你好煩喔，弄的我好濕 被告：因為我很愛老婆啊講的都是實話 被告：很喜歡跟老婆做愛 林芳柔：我也喜歡和你做 被告：跟老婆有愛做起來更爽 林芳柔：最好是一進房間就熱吻直接來 被告：那下次穿裙子不要穿內褲直接來 被告：老婆就很濕不用什麼前戲 林芳柔：我有和你出去穿過一次裙子 林芳柔：裡面穿丁字褲 被告：就想直接被上 林芳柔：記得嗎 林芳柔：你直接就來 被告：有啊 被告：然後射嘴巴啊 林芳柔：對啊 林芳柔：丁字褲直接來 被告：妳就很淫蕩直接叫我射嘴巴 被告：很興奮 林芳柔：我們也是一進房間我就挑逗你 被告：這麼猴急 本院卷第19頁 11 林芳柔：第一次碰我的時候，是什麼感覺 被告：沒老婆不知道要怎麼辦了 林芳柔：我會一直在 被告：老婆很漂亮很白皮膚很好身材很好啊 被告：無可挑剔 被告：奶又大穴穴又很濕很緊 被告：我就很舒服很快就射了 林芳柔：你就很會形容 被告：實話實說 林芳柔：不要講了啦 被告：遇到老婆就很幸運 林芳柔：受不了 林芳柔：越講越濕 被告：老婆我好愛妳喔 林芳柔：我都想自己來了 被告：想每天跟老婆做愛 被告：跟老婆親親喇舌很舒服 林芳柔：那我連睡衣都不用穿了 林芳柔：好煩喔 林芳柔：你知道和你接吻會上癮嗎 林芳柔：你技術也好 被告：老婆也很會親 林芳柔：幾下魂就勾沒了 被告：舌頭很靈活 林芳柔：你看我們上次去開房間 林芳柔：我在浴室就一直親你 被告：就月經來不然就可以玩更久 林芳柔：根本捨不得分開 林芳柔：月經來你還不是要了我 被告：妳叫我插的 林芳柔：因為實在受不了 被告：就很久沒做 林芳柔：真的很久，碰你就淪陷了 本院卷第20頁 12 被告：很愛老婆就想跟老婆做愛越做越愛 林芳柔：好啊 林芳柔：我也喜歡和你做 被告：我是因為愛老婆才跟老婆做愛 被告：不是為了做愛才跟老婆做愛 林芳柔：我知道 被告：老婆就很壞讓我這麼愛 被告：本來不想這麼愛老婆的 林芳柔：那不然你想幹嘛 林芳柔：不那麼愛 被告：因為我佔有慾很強就會吃醋會生氣 被告：就在一起開心就好啊 被告：還是有愛但是不能太愛 被告：越在意就會生氣我就不想生氣 被告：生氣很累 被告：剛在一起妳不是有說妳對我好像沒什麼魅力我都沒有很想碰妳 被告：因為我就怕太愛老婆就會常吵架 林芳柔：那為什麼還是碰了 被告：不然妳不想我碰妳 被告：因為就越來越愛老婆就越想得到老婆 林芳柔：我是問你這個 被告：妳就害羞我看妳好像沒很喜歡做愛 被告：後來都是妳主動啊 被告：越來越愛老婆就越來越想碰老婆 被告：怕跟老婆一直做愛會越來越愛老婆所以要克制 林芳柔：那你現在克制不了了 被告：現在不想忍了想一輩子跟老婆在一起疼老婆 被告：跟妳一樣克制不了不行喔 林芳柔：那為什麼我第一次去找你，你還是碰了我 被告：不然床上不合妳可以喔 被告：老婆在大陸都跟老婆聊一個月了忍這麼久了 林芳柔：那可以推託 被告：沒性生活怎麼能長久 被告：我又不行沒性生活 被告：我這麼色這麼有用 被告：妳在大陸一直說妳很想要我不碰妳還是男人嗎 被告：我又不是竹科工程師 被告：都去開房間了還不碰有病喔 被告：那不碰妳會不會以為我陽痿 林芳柔：哈哈 林芳柔：你多久沒有了，碰我之前 被告：忘了啦 被告：一陣子吧不然怎麼會第一次跟老婆愛愛這麼快就射 本院卷第21頁 13 被告：每天幹老婆都幹不膩 被告：跟老婆一起生活一定很甜蜜 林芳柔：你就不能沒有性生活 被告：我就性慾很強每天都想要 被告：老婆不想每天被我幹喔 被告：妳是不是跟人家住都每天 被告：（貼圖） 林芳柔：沒有 被告：那妳跟我住要每天 林芳柔：你以前也是每天？ 被告：不然咧 林芳柔：哪有那麼好的精神 被告：為什麼沒有 林芳柔：工作忙，哪可能 被告：我很有用啊 被告：晚上就是要打炮才有動力工作 林芳柔：那你空窗期怎麼辦 被告：沒女人慾望就會降低啊 被告：現在有老婆又激起我的慾望 被告：太久沒打炮就會憂鬱 林芳柔：我看你最近是有點鬱悶 被告：打炮可以分泌多巴胺治憂鬱 林芳柔：所以你以前憂鬱症這樣治療？ 被告：應該吧 被告：因為有愛跟老婆做愛效果更好 林芳柔：你現在還憂鬱 被告：因為見不到老婆 被告：做愛跟打炮不一樣一個有愛一個沒愛 被告：沒愛就很空虛 林芳柔：那你有空虛的時候？ 被告：我想跟老婆好好做愛增進感情 林芳柔：我們感情很好 被告：我想要老婆是我一個人的 林芳柔：我之後就是你一個人的，搶不走 被告：還好久喔 林芳柔：這段感情得來不易，要好好珍惜，不可以說彼此傷害的話 被告：知道了 被告：我之後改進 被告：我好愛老婆 林芳柔：我也很愛你 被告：愛到想到老婆肉棒就會硬 被告：很久沒這樣這麼愛一個人 林芳柔：那你之前這樣愛的人是誰 被告：我只剩老婆了 本院卷第22頁 
 


